FEEY RS FRAT N
1124 & €373 5 475%

o TN Im A B

MR ESE

HMRIB A Z T AR
WA T

it + R
T R
HEF
HES
¥ % 4

BR
BN
ITA R
TR FEF R
P FEARFEA ;a;g\;&:¢ B ARt e EARII4ETE Y
B3 s iEm s g JiAAeT

ARl128 B 2 F 57470150 (& » 221092 B @ #F % 91752
L) A adlREE e fiaﬁ“j‘z ® IR FR A 2058 F 5

FAER o BT Heal o

FEFAL L AR R T H R 2 o't 4 - — 977 RS R =384 7
x? +
FETLAR A X R 2 4ottt d - =97 B ERE A =308 7
F
R 2 R E T R 2 4ot - =0T RS A 2 =384 7
R



FEwet & R Ef R 2 Aot - WArT
T

BRACE A e It e R

=1y

FEIA 2, ’f;ifﬁa ¥R A Aot & - BT fﬁ HEAE R e BIRA A

Ff+
FERWAL L FRFOY R 2 A & - SN0 (R o 5N
[EeS

,

.

FERO 2 BN SR 2 4ot d - T A 3 Ao
2 HAepZ 5w o
PR

PR L SRR BN AR R R LB LR

EAELY% Ad 2 3o

=3
B

TgzEd
A2 R E I
FokEE 0 RE T ERRFRL A Al e R Rl A
#ﬁa - F o A RS2 R R R AA R
EEFEFABEI 2 MEY LR R A o AER
'?kﬁﬂﬁﬁ?%hﬁﬁzw~%2&Wﬁiﬁmv o Ju A ATTRPE A
e p ARISEA L e L R TR EANELS LT
ﬂﬁé?ﬁﬂwﬁﬁﬁﬁ*&@ﬁ@“”t%ﬁﬁﬁéﬁ%”ﬁi?
%‘rﬂla\'frﬁﬂ\!ﬁ /5 A i” lzifaepig,ﬁ HALA o fEAR R
%"‘a%“ i By ad o ra’fal‘m?é‘iiﬂ i a‘"%a“i E ‘“‘@Fm
M1llE R P F %1204%#1 PR (THEEHE T
&) AF AL BT RVIRGEE > HIRI09E R THF F 917
%%iﬁﬁﬁoﬁfVﬁiﬁ‘pﬁ Eog WH A R 2
¥ R E2EF4ES2ARAFHA R R2ZF T
Bl 441098 B P F 59175255 413 7 22 g 4R
FRAE RS el (AREO)F9-11F ) - wkEdis  h
MAREFEEREITER (TR ) 1R7,60880,850~ > ®
e FHEE 100 ~5d » lemiRa o TRLE
PA A EP /R0 RPRFTFID2 B HAGE
CEEE L VESNGR WD) TRiE w&: I S, o LN T A Sl 7N
2 177,60850,850~ (4 k3% 1%/7T,608%0,830~) >



=

P

ﬁ‘*u}??% 428, 7008 FH#E7? 5 & (A¥E)%191-192
) o ﬁf T ER L CO)aKR109E B 2R F 5917528 % 4
HIETEE2Z B RS RS Hd o o (DFrznak 2 HE ¥R
24t d - 214, 6748 2,500~ F 18 ¢ 42383, 3505 6, 541 ~
AT (O T RIEH R L 4ot A - 9714, T16
F400~ F 482 42483, 1658 7,416~ 304~ 7 35 f o [@rzinst
EHREFTHR L Ao E - 277 2,800F ~ B Y AZiE2, 065@]
5,003 %20 A % 35t o AR BRE S MR 2L 4ot d - o7
T 2, 544§£7%%§6 A1, 88948, 438 %A F 35 o Nz
LG EMR R L ot - rr 1,2688 4,240~ F g A2
#BTHTH 6,491~ A 7 3 & o (EFrivit 2 3 f’-?ﬁ«“«‘ﬁfﬁ'ﬁ‘ siadits
# - %7 1,388% 6,000~ F 7 421E99350, 110~384 7 =
o (/\)Eip\ﬁ LRI THRE A - 2T 1218, 710"”;1
%E% T (AaEO)%279-281F) f]-*i»ﬁ‘ﬂg (HE
ér—}l‘mllZﬁ BERHFHT470150 (H 1092 R 7 HF %9
1752%5%) PERRE AP FRIREEEZRFINEGRER
T (AREOS408F ) o B A oAz 3F 0 fRA
BE A RARER AR lpfglp FERE TR A 2 A /ﬁ;ﬂ
Hg R A ¢ AH#FZTIR- > B3 A7 RE L EP G
L HEEF 2R 2maE > 2R R 0 H AP o

L EE
- R4

()R £t103&5% 28p ~103&6%4p ~103&62 30p ~103#

72 30p ~103#8% 29p ~104#117 15p ~104&127 7P ~
1042127 30p ~ 107227 1p Lt ik EHAAATE T

(T k) 20,1008 ~ » 42 7% xi%ﬁmn,@j, 60840, 850
~(THALBE) > R X103£67 26p ~ 103270 28
P ~103#8% 28p ~103#11% 3p ~104&11% 5p (A=zrhk
Fi) ~ 104127 8p ~104#127 28p ~ 10727 1p ~ 14
ARIlLE R &40 F % 204504 T4 orom 3 B0 & 17 5 sk
“Tf 2180, 1008 ~ F ar2 #£ % > 4 8K 23,6008 ~ ~ 3,600

=R



F~-3,600~ 1,100~ ~3,6008 ~ ~3,6008 ~ -~ 3,
600 ~ ~ 4,800 ~2 45 1 (T K LB ) o A
HALEHR2ZFHE N vRERRE AL FL RS A E
BAE S WFTAEER LS HIRINEL > MEINAR ]4&}?—,—:4?
PERAREH YT g ANE G 9 REF L
B A 2 is 78 g 1 ”ﬂ 23

' (

A

e E LA - A g e B AL HAL
N R EFE L% AT kT :
R pRZEFEGERBEAL

H?i%#ﬁaﬁwﬂﬂﬂﬁ’iﬁiﬁﬁ
111282 19p ) o+ » fl A& L3%+ 5 » £3254,22384,5
%”’@%@%1%%’Bﬁﬁﬁﬁﬁﬁ® 2 UM EE

z

a2

\*‘ AR
)‘ﬂ*

'n‘_\‘\

o

N

st

7\

_:T“I

Jd e ks £348,7008 ~ 0 ¢ W £HELE
fEaperd 2 1L R4 p BEHS bE%*#P’%%%i
BE o RS FF 2k B L e BiF
“’@@M%‘%%ﬁ##’ﬂ@uwiﬁi%ﬁayaﬁ
FAERELAREA Y AR R BRI
4EES2BRT - AL RFLEX2HF LRERARAF

2 Fd AR A R R2Z 7 HIR112E R T F % T470158
(B ~109# & @R/ F 59175250) A B B 4p § 354 5 1R
FEE (THRIEAEEE) 204/ EFEE BT Find -
E)y#L gt Feixlin?, 60850,80~ 5 A p 1034*?“’!’
$REE AL RA R RREEGFRERE B
PRE 2 B A AP R TS 0 ek D R4 Fdp TR P
aﬁﬁﬁ@aﬁﬁﬁaﬂéﬁ@éﬁ%ﬁ% 2 A4 e
FiEHR 2 RAFHEZFE (HrlllEREF7F 5477
oo THY Rwnl)) o %ﬁ 40 Y KR () R ALR Y A

e

LTHUFREREFEN - EREH e A X HAEF O RIR

£mA



FREESEESH o RS R AL R AT, 232
35,000~ ~ LAk E X 482, 58585, 0007~ ~ &AL R
Ewl,4808 ~ - X AL HEFL 2008 ~ - LWL 2
£ 800% ~ ~ b FAk L FEREIL697H5, 000~ ~ & H s B
z71085,000~ [z m2>7106F17 16p % 4k 2 X <4 ~
iz 2503 ~ > A SR X R S EY 7RSI
EREFF® 252’%?? IRARRZFER (THY e
() Aafzdsr 2L kR :22985038 ~ > ¢ IF,F i It
2 BN wd EFBAFRLANL  RELR AL A
o TARL 2 BT (LR B TR G Ok
T R ARG ONRE LA D 'F*E‘?E‘—:T'»aii
g0 R 7P R BRI R o T Raii 2
R 2 T ARATIE P 29T A £ 7 r’ﬂu
H%*% W<aﬁ#ﬁ «ﬂ%%?@ﬁﬁ’@%ﬁiﬁ

FRIFIFIPENE > A2 gujlf’} ENE o WHRR L
wHiE w’www& K ERT RE R
Wi L 1®R7,60880,850~ > FiE & v ikyd ER T

3’-”]% ?"f—trﬁ‘iiﬁ‘/} 36, D% iE T E B A IS

B m PR R DR RLMIAE L Y 2%‘
2+ pl03#10% 1p 210987 5p B £ 9*@"1‘]‘87
A ’{?\;ﬁ—.ﬁﬁ;r;—afﬁ%;‘z %2521':{%&3; A iE é%_

E_—T”f@m/}é‘“;iﬁ’f % i E e

(o) #=p : 14501128 B @3 3 57470155 (& ~ 109# & @
FH917525L) A E B 4p ¢ 35+ 1R ﬁ?ﬂ? A I
RS Bed o 2 A R T R 2 vt & - 1o 4, 67
432,500~ F 7 &3, 35076, 541%%"3/»\ FF o ST
A E AR R Aot d - ror 4, 165 400~ F 18 P AZE AT
%3, 1608 7,416 7384 % 3 o it 2 HhE v H a2
dovtdo - 9t 2, 8908 ~ F ¢ AREATE %2, 06595, 053~
INLH 3 o DRI A HRE S W R L ot & - P71 2, b4
Y 4211, 88958 8,438 7304 2 5 o BT E W

-]



A4 R oA - 277 1, 2688 4, 240~ 7 8 P AZEATE R
757@"6 491 A0 7 5 o TAERRE FHOVH R 2 Ao 4

“7or 1, 38846, 000~ % 48 ¢ AEAT% % 99380, 110~384
FF e BRI E BT TR AL oA - At 12187, 710
~EHEF T L

S AR R

(H)R220103#67 FREBLEAEo 2 AEFIRE T4 93
BABITF A YE R ERR T i ?\@%;‘»%#if@@ » %1
A AERITLEE e HA2/2,1008 ~ [HP 4
R 1,500 ~ ~ AL X 25008 e Y ZmaOn g

= f"] o LA A103E67 AT 107#27 1p ok > EFHHS
24 2%0,1008 ~ - B £ ﬁ“103&4107ﬁ L IR S S

R4
'ﬁ Ak (Hr109# B PR F 548715 4 — ~ = 917 2
~E 4%:,«;;1:,—39 100q ~ f;l‘m107ﬁ)§i £ F 58395503 2
2 AR EIO00F &) o A NRAIL Y LLEA R

(4 ',«3{4}? “18%) 2 & p HiEis o »103F 2107
#£20 0H3o5 kBT L1054 2914

FrF 5 18% ‘.s(;u% g aiRpERIT T TR

FAE S RETG P RERRT A TR A RPEY L
LY T’b}f@lﬁﬁlg\s\]{’f FE o x A p107TE2Y 1P

ACA L AL > RS BT ATELBUELEENE R
:;&zagﬂa,g)% %‘rﬂa@%ﬂs AT L EINL ek
+ m 2 li”‘ ‘)P l";."f Aoz st A~4£2%0,1008 ;'-'ﬁ'ﬂlé

i@ﬁiqﬁ
H

I AL AL EFEAROTRATE AT T RY B
AR IHMEERAGEATZ A ERLLEH LR
FRAE IR B~ RETI06E] 16P & B
#5038 ~F A2 X R =T 5 H % j"ﬁ % 1 :1‘_35]#,;5_
i R
SERSE TR E S R Lok REE L EE b IPEIE
Bt ] 51, 2%-36.5% ~ i& 9 &£1.2%-36.5% > & & v g



FRe 7414~ Batdl s £g7$’%i@£ﬂ’¢%ﬁ@
Frhed B L LAFF LGS G UET A ERE
™5 4 f”'FZZ‘ﬁ-\ P g2 R ERHMEE S
£ VABBART 2 EETE EFARER LG
Az gpd R REFET L ELHHENEL 9 TE
B2 X HBATENELPBT A AR BFLE
B2 3 EE R
() % s em @ R 2 3w oo
Z A BRI L AT (AREO)%27T3-276F - %4264
27ﬂ:ﬁ%ﬁ%4%~1wz%%#mﬁé B AR S RIS
FB A2 )
(I 2
1.2 103#52 28p ~103%6%4p ~103%6% 30pF ~ 103~
7230p ~103#8*29p ~104#117% 15p ~104#12% TP -~
104127 30p ~107#2% 1 p = {& w42 ﬂ*ﬁ%?&”fﬁﬂi#
#2100 ~ (AERAFETA R %01 /RT, 6088
0,850 » P2 pIZ EiFicrd - P H ~ Hi A
EWHrom ) o F103E62 260 ~103#7% 28p ~103#8*
28p ~103#11*3p ~104#1125p ~104#127 8p ~104
#1272 28p ~107#27 1p 103#6°% 26p ™ Arlll# & 2 4p
F 520453 T A AT A B A TS HARE A AT E 2R 100
~ MR AR PR 0 A b3 E3, 6008 &~ ~ 3,600 ~ ~ 3,600
~1,1008 ~ ~3,6008 ~ ~ 3,600 ~ ~ 3,600 ~ ~ 4,80
m\:}'%:}'ﬂ’}’go
é.3i%#%$i¥@%%§1ﬁ*ﬂé~@ﬁﬂi~
TRTEES PR %ﬁ ~ hap 4 b A g e s
EHEPFT I IRTREFIL2EENE o
2k

.:.hoé\

el

3. &ABlll & B EFF %3252%';'%451\& ENE
e 22,0008~ ¥FERhEEHREL I RE ~FT 7128

2P TP AR R TR B TR BRLEINZER
FAER223F A (raaadidgdd- ) ra kB g

CASS



(“
Yt
=
e
2
(Q,
s
3
>

%
1 5
2}%'5}*—5.?7}&}3 AL HEERNEE A ST F?
3 LT AT 2o AFH o F RF L A &2

LA AB 12 & P AT 5 TATOLE (& » 1095 &
PR OITE25) A @ 4 f 45 $ 5 FIR 7 F 22 5 41

o
Sy
ke
£ 5w
;|
T
~=\
E-0y
i
Ea
~D

—5
T e
.

o T
N

E*Hw%tt

>§*

2ZAESHFEPY~FHED 2 HTZANL -
» et & - LR AT
AR A1RT,60880,80~ (F
- EHPH -~ BEAEHFT)
*i (P EREFLHE) A28 THD
& >~ Jedp o AP ERITEE ~%“"%*ﬂ'
‘()%349 350 F ~ $4T73-479F ) 1 3% i3 5 2
%‘fs*f fIEZ T irsww/ouw o
d ﬁ:}yéﬁxé/}}{f&é%%ar VA A BB
Pt o ’-"L'rvaré gk o2 p e &Y AL
GMALAFTEIAET A 0 ARG RFEAE2Z - N F
PIL A2 JFERE > BB A2 B fILF 8T ER
BH A2 BIESE (BB 2102 R & F 52210552
AL fE SRR ) 0 B ,I‘sa‘.'nqﬂ\zl\$f’@uy¢t4 By i
Tz 43717, 60850,8507 5 & » % L o
2. xS Fad 2k T pE > B gt S B R g *; 2 s R T
Wé(T#fiﬁ#%”*%Ki)P%?ﬁi%ﬁﬁiﬁ
FIE~Bufll v &2 U FO P Aok - BAE AT 0 AR
ZH Mz fA P ERIEZNET AETE (AREH)%307-
363F ~ %373-381F ~ %395-403F ~ %409-417F ~ %423

ﬁg; (w,
St \‘;'N“‘ S
Py

-
=

‘T

~
IR ;\l?:‘g-gt

H T
r”\ EEX mﬂ R

i f‘% by

\v-

=
&

|

p

|

p

$N\R



429F ~ %443-455F ~ %469-479F ~ % 485-493F ~ %499~
505F ~ %517-519F ~ %525-031F ~ %537-545F ) - =
PEH (FPELRFA2HE) o kL P g
b "“*#ﬁﬂﬁﬂW®%1P’*’
»iET’FM;@a, LEHEFL S BEAL
FHp 2 kg o AL &Eﬁ%};ﬁ )J-*ML Hach et 4
54\ ‘—f’[?ﬁ_&? 18Ut E A A= = o B S }%'%”Lr@;i’.xf 8k
i%#%?iﬁﬁ%%fiiﬂ%ﬁﬁﬁﬂﬁ’% &%u
R S BOR S I SRR R
g’%ﬁ%ﬁ&ﬁ%o55%&@%L%i%%ﬁfﬁi1ﬁmi‘@

ETIRS

WA
17T,
_{'
%

.
T_ S W
2R

N ~
Moo XX

,
5
hpaa}

~

N

2

|

oo H
(ﬁ%\* J9

@
o=

>

\@5}'-\7'4.

=

bi’flj'és ) 4’-“& /F ]'g'E] ’-F F.ui':’-fir'“’ % _ %*&gﬁﬁ'ﬁ o
(i '\?L-)Un“i/ AR - from ‘)ﬁ i p B S iEK r:bféjru

A ARG HE R L
Sag AL EARNTLFHE P bR - FE P 0 R
AT 0 RARIKRS BUrERRR REFHEHMREE L

)

|m

-

ML mERLRE %ﬂ&££%¢’@4f&¢
N2 E B s o BARE AR RA RS T AR
Fﬁ-vﬁ—pgﬁéﬁzﬁ T RCERR .,“j—l_frEE e M RE A
iy UG "'T'T'/F '?B/F ':g’fs]*r}\ £ 2 EF A ERA ,f‘i-fje:’]
AR 2T B

Hsi%%%%ﬁﬁi@’¢4@%#&%
1Ak kL B 5FHPEI LR
R R 4$Hﬂi£x
ﬁy‘ik%Z%ﬁﬁﬂiLﬁ L 2 &
.ﬁtﬂﬁ?“,'z@%@ﬁﬁMﬁJPuﬁﬁﬁﬁ
AL (BB 284 R &P F 5163250541 0 %
o*?¥$i4uﬁ%% 22 g 7% P e R IE
fo 17 3 7% 7 aiﬁé;?‘ B (TP TR ffjiii,fsfjé;’“,ﬁ%
NPT SENRIEE BRI UL
NESNLHGHFEAEST - 2501

L2d AP ok FAETHZET FHIT R

il R ﬁﬁt%’? :
RitddEg s

.—\\

i

,_

Hy

S S G
W kg sl
< R

b

\&_



yrjtgr b b R 2 IV}FF;? 3 ]FZ}41@111@@£5$,%%§4K$

FREHNEN S FEFRRNZEF233E2 R T FRE G B
FlAz e 2453 :ﬁré#ﬁ?z"ﬂ%%* E o R ;w ¢
peFBa i 2 4 g 0 R EROIFLERBE 0 FF LR
wﬁ«g’itﬁaie&w»@ﬁf<&m%zum%&&r,
””%21062%%‘\:@ SPR) o

iﬂ__l__

gl ~ B SFL AT i ,*‘}C"F’-,’f—!’%ﬁ‘éf%,ﬁjm
B E 0 RFIR D EE I F16%

mﬂiéiﬂﬁﬁﬁéﬁ’%%@@%%%iﬁﬁiﬁﬁ’é
B\;é%’:252ﬁ:£'-'%ﬂ9%;oaf?.:sq;g,%':é;wfgr"iggfﬁﬁ{@g@:‘g

’f,@x’z‘z—ﬁ" ga ~7¢g:s§;;‘?»,\,1%m~§.‘fi&€“ﬁ1%£
/j: &?

é\ifa%ﬂﬂ@ i f g
T % 10955 2] 47, 21%%
i*”ﬁhxiﬁﬁ’%wiﬂﬂﬁ%S_JM{
+ | T B ENEN L FENS I%P’ﬁ
W15 36.5% ° AP FIL L
lp 2 T 2 %Ww“wiaﬁg’
mag%%&%ﬁi:ﬁiﬂ*’ﬁﬁﬁﬁﬂ%%’ﬁﬁm
& kG K R E 1 5036, 5Yt
NI > FETEBFTE  BRL T T AP E j‘
it R D EJIF16% 405 i d o 3 A - %
3~ Z¥E] W] s A%l AT L ENE ST
EFE1L2% PIEAERFE AFFL L E o

(w
SN
/ﬂ}
£

Sk

ﬁ\

o

)
*i‘

C



VAN

(1 )#E—‘ﬁ"':‘—- A é:}fﬁﬁﬁ:? f;_] Frm H B2 féiiﬁ“)ff'ﬂ?'i ’ v!ir"}ﬁ‘fﬁ A
irde V2 8] 0 A i/}a '?i‘m%%ﬁ“ﬁﬁ g /}a ‘:g' 4/\3’_,?];&

SRR R LA N LR

BB GaE e FHAT SR RLpEH > R ZIL
R TH A2 A 1 Rare B H > GAA
° 2. 'F' ixse E & 7 s LA E/’?‘%ﬁp'ﬁ ’ JXI%;’]}L%@\&

AR A RS T

'bﬂ’”¢ﬁw,%%ﬁf

3%47?_ ’F lﬁ'ﬁpi’nfﬁi
SRS H O AR R

k‘m

HREL RIS FAAE TR 0 A2 $3200F 2 % 3231 A v
TFM2 or X EHEMTENEL g HBEJLRR
&ﬁﬂ%%a%@&@%iiﬁ;’“$4fﬁ& s
Ba EEFREGE 2 FLFRPL2 BuAlL > £
Wﬁ’ﬁaﬁéﬁﬁi%%ﬁfﬁﬁ;\Hgiﬁﬁixg
LoARRBRAEL RN B BEAAL > XA T R

?ﬁiﬁiﬁﬁéﬁﬁfﬁ%ﬁ’@#%uﬂi%#%$’&M&ﬁ
SUER AR MR AL (AREE%272F)

(27 gm0 111ET2 19p 5 4L B2 FH 22 B84
Bp (AaEOF426F ) »x B2 e & ddorgd - o172
B BARR TR O BRER S SA S R '
%E?K{?Fif%ﬂ\l» G X EE (AREOE27T2F ~ 54
2

N(
S
o=

Nk E AR A - TR A& BJEJ'T}\B “’J”‘ii‘/ﬁ g
R TPLER A I (TRE IS FE L £
‘QEJ%%EI*JﬂﬂiwLn1ﬁ7ﬂ19B*Laﬁy%B T

1k

BN T2ZENEFENFL2UE AR 2ZEN ST A
?'JSZIG%F FENE RERNZEAR AL ZENE

g 4o ARIE %»b,ﬁ":ilqﬂﬂ'\fﬁ o

‘TH&‘»’* R~ HRET - HES ~ Fg2Its 0 R &
2 Aot & = ﬁn%{ 3 4-~6%9rm kA 52,2328 5,000
=~ ~1,4858 ~ ~ 11,2008 ~ ~ 6974 5,000~ > B| &% -

b
+
|
m



¥
\\\ e

B

|~
(3
-y
Jl‘
)
Vi
=

Yo
(w

—h
-
W

*& o ik b
& >

$e b
5]

g

E,\m‘

dottdk = —

-\
RAE

\

¢

L
I} ;
e
=5

=78

&

RS FARE AR ﬂ“,

‘ 1]5;@ EREE BB 54,63680, 725~

1376 198~ ~1,70480,431~ ~1,54189,534~ (& ;':
FZ—ZmoN o BB T4 o TR ) 0 PR

1'1?‘ FIEF S HRET - HES > FR2EZ ‘*lﬁﬁi%?’

LN

¢

4
zaﬂfvm
DN
1‘*=oo

BIREAED ) BREAREFREF  HRET - HE
*5 RSB ZAILEEDERIE 0 p R %“‘wfmﬂ‘
£ o 1%1’* T F KR - S Sy HA A
FoHET HES - B gnkg
[Bljeis s £ B30 > R4S N2 8 A - B2
52,08285,0007 » Blik*gd - =97 R L HA~E > R
BN L2 2111 ETY 19p 22 9 & 0 4ot &
T~ BT > RERBYLFHE T RIF2
L2 3095835207089, 144~ (38 Naidord =
E EIRE ERE S AR E SRRty EL R
4iﬁ% BEAREP 2 L2 ENERGE 0 BATES L
75,856~ (3534 :2,08285,000~—2,070809, 144~ =1
185,806~ ) » B L s L EHAE - X 2L I REFENDY %
?’rf’Z(:)ﬁ’)%iﬁ 112827 TR Af2A 2 > B2 T RIE 3 %
EJ\@{"?HJ‘%Z;iBEZ\’fé(%#ﬁ = Wz oLl A
%i%ﬁﬁﬁf’m&ﬁgbﬁi:$f4qﬁ4iﬁ%%
#xa%ﬁ— £ ”ﬁ ¥ k3 "(‘)F’%ﬁ’iﬁi‘fr& S ?f& (*
5-

\Jh.

3-) K’ﬁ* \ /ibﬁ"fiﬁ' T B 71\5' «)—’F«‘,\( )?% ﬁ;é{f}_ﬁ_ %AQ #H\

yan

+
B LA L1061 16B 25038~ (Af¥ (2
$425F ) 0 BIAAZ Z R Y 22T B RA106E
17 16P 7 H2503% ~ R T2 5B fRLe 4 = f;z:j%-

Y 7 2. +2 Y . +2 T £ % +
Foekz  H o FEES 1?\'@\;%%‘?': IR 5 g -t ﬁ#i- W =
SN . + v s
; ‘é’/}‘ﬁ‘—%ﬁ*‘j\"f7_,’E!Ib%,r}\’gr’g\ﬂilf7/4—]_131}\’ I E -;_l.



AR AT LA ARBE AL P F L H2503 ~ X
s ARl LB p R %“’@?ﬁ#ﬁ—;
ST FPAR S Z RAE 2 KX AR ¢ F A £51485, 856~
L5501 1185,856~ +5038 ~=51485,856~) - R
WL I REEHEIZFR 2 R #\a‘ﬁ E) ELOEN - P
etk X% % 3221897 T 2. X B4 7L o bk — %5l ~ 29T
2 BE BT ENEEAMAMB L EEFFL6% > B
ff‘ﬁnﬁifﬂﬂrﬁ BEHRHNT2ZEZHEFEFL 20 HAREES &
A P FEF S BA YA A - M T
A - ZMaiidiTor 2 AT R4 10617 16p % 15038 ~
EHPEFABEFEY > ARG ERE o A - 2R
Ao 2 AR A AR LS AR14TH 2,903 (FE 5 13768
—51485,856 %3768 ~ 8468 ~=1478 2, 953~ )
20T 2 B A A AR L ARI84 1,191 (B 14708
= —514§ 5,856 x4708 ~ /8468 ~=18471,191~ )
Olyeit s £ 404 > R4 = N2 B G d = BFLSATT
5800F ~ > Rlkrgd - AT R A AL R HPE
E2 152 3111&T219p 2.8 94 > 4oMit % = B3F
YL REAREHR AP EH L2
“”Jﬁ‘.&%? 250189,60l~ (& Ndeti=22) > Bl R
SR Tﬁifﬁ” BRI CHAREHBLFELH D
E_\—?B b2 JIE 2 E AR BARE 2088 0,349~
1 800F ~ —50189,651~=29880,349~) - &
B AE  REHBEGEHR LI ZFA 2 R
Jeds 2o 2. B3 0 ik X2 % 3220F 2 RS
Mtk - BRAMEB2T T B H T2 NEE AR
B & & F1516% w“‘ﬁnﬁil YT BTG LETE
FIZF1L.2% HhE2EZFE? > BEALFA *
X

o)

iﬂrﬁhf

\_.

L b
O

I
AN

~N
Y lb:\ L

)\4—
=%
(‘H

A \? ~ ﬂ\i‘: i (i;’\*

\
c
o

o

L4 - B
2%1%#*5#&1@%110@3 231~ (33 3% : 408#3,
580~ —298%°0, 349~ =110%3, 231 =)

Blyeit 2 27 G302 R e RANLEHA L S BT T

i
=+
I
m



(l) Y

1

QAL M AL LA

=20785,000~ > plizd - LT A AL > R P

EZAILE IIIETY 19p 238 9 & » vt = &4

L~ &FTr o REBSHABRE TN 242

VIR R 838 1,379~ (FE A= 1) 0 R R
J

W
RN EY T LI S GRS HARL R 2
BEARp P2 JILZ LR HAFI245 3,621~
(3-8 5% 020785, 00071—83@5’1,379%:124@;3 621
) a@ﬁiﬁéﬁ%ﬁ%f’ A - BT AR
B s e R 2 ki {iﬁz%f‘u“ﬁz\»— 9T oT A 2 3R
T HARE AR o ;ﬁ'—fé{%& o

JEA 0 RAEF TS AT S LRE - HET HES Y

FH C FHRIUI6L 2R AEE T2 R AR 2 Al

SN EHNAERUERIE ot i e BEAEE S E 2111

ETVI9p 214 ~EH AR W T (GHE P
i

%m~3mﬁ)’j@énuﬂgwﬂﬁiﬁﬁﬂﬁ’%%
HAERENEBENIPANI T4

|

'3«?%‘1\4%“15 gEREER 15“'&5‘1 f

*i a%\*/‘ ’ﬁr)a/ﬁ ;‘”:ﬁﬁﬁi 2 Ed F4 o
3

él‘m*ﬁ 4 A
4

ﬂ;ﬁ&g’r ; JHL 7 ?%‘ﬁ‘ﬁiﬂ#—f’ﬁ— 2304 H "v?f"i 7 L&
F2w o Aot G IR PR AL RER A FRE S
A0 FARA T EN RPN FRE R g- uﬁful HR2 T
REFFFUFEFL2EADEZF P> > kP BRT KAG
IRA B RZFRNRAINEFRELED 52 o K hH o LN
AEREF LR AREG AL ZMA S RIING > S
VAEHGEFERERE A X HEFE 25 ;ﬂnﬁﬁﬁﬁr& #\‘J‘
B EHARATILNFET L

F'Zz'l‘grvii\?% ﬁiﬁf* "

-4 > REENRGFTLE

BARFEAGRLEL F A

$+ma



3. /h4 1 kd i

Wﬁfﬁ4¢#\1d’w%¢$~ﬁﬁ\%ﬁ\i%~m
L FF% R l;\ FRARYE L T R PE AT R A (73
=R ‘ﬁ”f*ﬁﬁ~§’r&@%“pg&ﬁwﬁ&
~%ﬁ&ﬁ@k%%ﬁﬁﬁﬁi BB ERI8ER S F R
18995 4 5 & 5 %R )

CE AR RN RE L3 E 2]
Lot PRI FERAEC T i grap
B FAem ATE 0 PIR A PRt SR R E D KA
FARRLF T AVE RE VA ﬁ«imﬂﬁ$@u¢
LRERBAEFLEZ LA FHEED > gAY

Srhod o A H R L 2 & FREATAO R ATF o Bl
UmiﬁﬁéiﬁﬁéﬁJ*#HMwuﬁﬁwﬁmwww

Ao G R E P R2ZED > RERSHRAF IR R
SR RS IR e CUAC A

HEARS BT Fd oo

BR 3 i R % i

1

N

-ﬁfzm?‘z f-—F&? LR 2o {: ’ j:t_},%y.’é’ﬁ I = HFM:J A2 /24: (== 'f .I!-

» F E kA REFWE S
ﬁ %thﬁgpu;Ji—7szi ?
FE’JKEP‘L~f/Z—-if”ELP
P A L FERE S g
o F %10315L ~ 52 & 5 1
WA LR LR B IR %\ﬁé’ﬁwﬁya
2R 2 ‘i'ﬁﬁfﬁﬁxl?@ CH O R AFE Y 2
Bond £ B0 0w IR T AR LR R
20 R R AR BRI L 2 B IR

2

#ﬁrLffkﬁ u\m?ﬁixﬂg
)" oo LI e F
T (B i2d2E R

0%%\ g FB) -

2

7

4 F‘)‘
N

o

r»« = E.;‘mk- nw

o

R AR HRE L AL GRS T 0 R AR
- %

ws{ﬁfm”ﬁjﬁ74 Li%ﬁwdﬁfli%@ hetd & - E%ﬂ:%%éig
WA e IRA R 3 B BT IR
ForriE s R kI F R S IAERAE A4 Bk

%+zRA



FREeH AT E 2t d e TR A 2 R FIH AR Fi R
FEM A ¥ R 2 Aot & — H1o7 ,F' A TR 2 IS T 3 A
SR T EE o R HeE R B E A
T}" o
Aos AERz A PR A EARE pIES 2 R
B GARFME  PEAALE 2 PE £1E- %
%1; ’ fi}' ﬂ'l‘ #iﬂg °
S NEmA Y p AL kg NEEE S0 $85ES 1 e
+
13
Po®E s ®m 114 & T 23
ERT R F MY
kgt R R AT o
ar++ﬂa Skt g0 T HRE R B0 P AR DY SRR o A
L EEERATL R e MR RF SR
v o EN ] 114 = 7 3 23 p
tt mEs
A —
- AR
E AR S wAEEF(E W |F O F P |9 |E uw|dhk
3 LA |f AL
1 47785, 000~ 6008 ~ 103#8* 29p 103#11% 24p 3% 36. 50% | 36. 50%
2 1,9648 ~ 2,4008 ~ |104#11* 15p |105#2* 3P 3% 36. 50% | 36. 50%
3 9405 2, 500~ 1,800 ~ [104#12%T7p |105%37 3p 3% |36.50% |36.50%
4 49285, 000~ 1,800 ~ |[104#12% 30p |105%3" 23p 3% 36. 50% | 36. 50%
5 8007 ~ 1,200 ~ |107®2*%1p 107%4* 29p 3% 36. 50% | 36. 50%
+4,6748 2,500~
g 1]
B | AR & KTEFGR|H F p D # % 0P | B & |ENE
’}g:ﬁ" —Ni —fl] kR
1 3767 ~ 900F ~ 103&57 28p [104#17% 29p 3% |36.50% |36.50%
2 4708 ~ 103#6"* 4p
3 2,77080,400~ |3,6008 ~ |[103&6* 30p 103%127 24p | 3% 1.20% |[1.20%
4 1,1008 ~ 1,800 ~ |107#2*1p 107%4% 29p 3% |36.50% |36.50%
+4,7168°0, 400~
= ~HEE
F e ]




Gl | AN & KTHEFG |G & p P 7 [ SR I B S R T 3 I
i3 N

1 955§ ~ 1,200 ~ [103&7*30p [103&10% 24p |3% 1.20% |1.20%

2 9557 ~ 1,200 ~ [103#8229p |103&11724p |[3% |36.50% |36.50%

3 9857 ~ 1,200 ~ |[104=%12730p |105%3" 3p 3% |36.50% |36.50%

£2,8%8 ~

o~ R ES

B | A A & KIEFF|H & p B i F 0P |H B ¢ |wEHi
371 A LA

1 9558 ~ 1,200 ~ [103&7*30p [103%107*24p (3% |1.20% |1.20%

2 9557 ~ 1,200 ~ [103#8229p |103&11724p |[3% |36.50% |36.50%

3 6345 ~ 1,200 ~ |[107#2*1p 107247 29p 3% |36.50% |36.50%

£2,5448 ~

I~ EH

Bl | A A £ KEHEEF|E &P B | oo |9 E|E ¥ @94
271 A LA

1 86050, 660~ 1,200 ~ [103#7230p |103=107 24p |[3% |[1.20% |1.20%

2 4083 3, 580~ 6005 ~ 104127 30p |105#3% 23p 3% |36.50% |36.50%

£1,268%4, 240~

%.\ggw

B | AR~ £ REIELEEG|E & p B |7 [ S I B S E T E O
37 A LA

1 38246, 000~ 6004 = 10387 29p [103#11* 24p |3% |36.50% |36.50%

2 T4 ~ 200 ~ 103#57% 28p |104#17% 29p 3% |36.50% |36.50%

3 05 ~ 103%6"* 4p 3% |36.50% |36.50%

4 8627 ~ 1,200 ~ |[104#11"* 15p |105&2* 3p 3% |36.50% |36.50%

=1, 388%6, 000~

= N B g

Sl | B i A 4 RIERGF|H &P & |7 S I R A R SO
T4 1L | &

1 12187, 710~ 6007 ~ 107®2% 1p 107#4% 29p 3% |36.50% |36.50%

12187, 710~

+ -
it 2 =

B

DA |
J 42

WA A

1

& A

2,23285,000~

2

I AR

2,08285, 000~

#ttR




@
\_‘..
my

3 |HEF |1,485F ~
4 |HES |1,2008 ~
5 |15 %4 |800F ~
6 %—-‘{F‘ﬁii 69775, 000~
T |&E~ 7 |20785,000~
it =
S
A e ek p Hp GEAE | HE % H A
B i
1| f14 [47785,000~ (103287 29p [103&117 24p |(88/365) 3% [3#4,536.99~
2 |# %4 W7745,000~ [103&11%25p [I11&7%19p |(7+237/365) |16% [584%4,076. 71~
3| 14 |1,964% ~ 104£117 15p |105#27 3p  |(81/366) 3% [13%°0,396. 72~
4 |94 |1,9648 ~ 10527 4p  |I11&77 19p  |(6+166/365) [16% [2, 02843, 546. 3~
5 | 14 [94042,500~ [104#12% 7p [l05#3% 3p  ((88/366) 3% [6#7,821.31~
6 [i&94 [94042,500~ [105#37 4p  |I[11&77 19p |(6+138/365) [16% (95945, 186. 85~
7| 414 |492%5,000~ |104&127 30p [105#37 23p |(85/366) 3% [344,313.52~
8 |94 |49245,000~ [105&37 4p  |[11&77 19p |(6+138/365) [ 16% [502#45, 928. 77~
9 | 14 [800F =~ 107225 1p  |107T&4729p |(88/365) 3% [#7,863.01~
10 | 4 4 (8009 ~ 107#47 308 |111#77 19p  |(4+481/365) |[16% [p404 4, 054. 79~
4, 63690, 724. 97~
NE
Mo | HW (AL A Az B op Kb p P Ak FE R
5 P 5
1| 14 PB76F ~ 103#57 289 |104#17 29p ((247/365) | 3% [7#6,333.15~
2 |94 3765 ~ 10417309 |111#72 19p  |(T+171/365) | 16% {44973, 045. 48~
3| 14 WdT0g ~ 10367 4p  |104#1%29p ((240/365) | 3% [9%2,712.33~
4 |94 U708 =~ 10417309 |I111#7719p |(T+171/365) | 16% [56146, 306. 85~
5| 414 27708400~ [103£6730p |103#127 24p |(178/365) | 3% [40#5, 260. 65~
6 (94 2, 7705400~ [103£127 25p |[11&77 19p |(7+207/365) [1.2% [25145, 348. 1 ~
7014 |1,1008 = 10727 1p  |107#47 29p  |(88/365) 3% |[149,561.64~
8 [#x&|l,1008 ~ 10747 30p |[11&7% 19p  |(4481/365) |16% (7434 575. 34~
2,070%°9, 143. 54~
= HEE
Mo | W |BARA £ A= p %k p GERS S FE | HRHE
5 ks
1| f14 [955% ~ 103272309 |103#107 24p |(87/365) 3% [648,289.04~
2 |54 (9558 ~ 103107 25p |I[11#77 19p  |(7+268/365) |1.2% (884 6, 344. 66 ~
3| 14 [9558 ~ 10387 299 |103#117 24p |(88/365) 3% [649,073.97~
4 |iE%4& (9558 ~ 103#117 25p |I11&77 19p  |(T4+237/365) [16% |1, 16848, 153. 42~

%+ N\E




(\ER)

5 | 14 [985F ~ 104127 30p [105#3% 3p  |(65/366) 3% p#2,479.51~

6 |& % £ 9854 ~ 10537 4p  |111#7719p |(6+138/365) | 16% |[1,005% 1, 857. 53~
2,281%6,198. 13~

o~ R E

Yo | BE |BAA A Ac b P ok op B S FE %R

5L e

1| 414 [955% =~ 10377 30p [103&10* 24p ((87/365) 3% [6%8,289.04~

2 |i& X4 (9554 ~ 103107 259 [111#7%19p |(7+268/365) |1.29% (887 6, 344. 66 ~

3| 14 [955F ~ 10328 29p [103#11* 24p |(88/365) 3% [689,073.97~

4 |i& ¥4 |955F ~ 103112 25p [111&7%19p |(T+237/365) | 16% |1, 1684 8, 153. 42~

5 | 14 (6347 ~ 107#2* 1p 107#47 29p |(88/365) 3% |4a5, 856,44~

6 |i&x4 6344 ~ 10742 30p (11177 19p |(4+81/365) |16% [428% 2, 713.42~
1,704%°0, 430. 95~

I~ F 4

o | BN |BAA £ Az p Bap B AR FE |BEHRE

5 e

1| 14 8605660~ 10377 30p |103#10* 24p |(87/365) 3% [6&1,500.61~

2 |54 8608660~ [103#10% 25p |111#7% 19p |(7+268/365) |1.2% (71948, 235. 5~

3| 14 [40853,580~ [104#12* 30p [105&3°* 23p |(85/366) 3% [288,451.17~

4 %4 [40843,580~ [105&37%24p [111&7%19p |(6+118/365) |16% {134 1,464.17~
50149, 651. 45~

o~ EREF I

Mo | WW |HEA 4 4= 8 p Hbp A R AR X

5L e

1| f14 [382%6,000~ [103#8”*29p [103&11" 24p ((88/365) 3% [287,672.99~

2 i85 4 (38286,000~ [103#11%25p |111#&7%19p |(7+237/365) | 16% [468% 2, 604. 71~

3| 1A [~ 103#5% 28p |104#=1"*29p |(247/365) 3% |185,023.01~

4 g9 & (149 ~ 10417 30p [111&7%19p |(T+171/365) [16% [38% 4, 269. 59~

5 | f14 (105~ 103267 4p  [104#1729p |(240/365) 3% [143,808.22~

6 |iEx4& 108 ~ 104212 30p [111#7%19p |(T+171/365) | 16% (8346, 471.23~

T 414 [862F ~ 104117 15p (10527 3p  |(81/366) 3% [p#T,231.15~

8 |44 (8627 ~ 10b#2% 4p 111&7219p |(6+166/365) [ 169 8904 2, 452. 6~
1,54149,533.5~

= N %T?.;q g

| e |BEmA 4 4= p %k p R B Ak FE RS H R

5 e

1| 14 (12147, 710~ [107#2* 1p  [107T&47 29p ((88/365) 3% (8,807.55=

2 |Ex & |12187,710~ [107#4730p [I11&7%19p [(4481/365) |[16% [82%2,571.45~
8341,379~

S

- AR

Y | O~ & jm Y & A K P lE oY £




(\ER)

5 F & | F
1 |47785,000~ IT#72 20 A2 F W P £ [16%
2 |1,9647 =~ 1H1#7220p A=2 5% p L+ |16%
3 19405 2,500~ IT#72 20 A2 F W P £ [16%
4 (49285, 000~ 1T#7220p A2 5% p L+ |16%
5 8004 = 11172 20p A= % P b |169%
6 [+ 5 111277 199 2 F14 ~ #2484 15 4037 ¢
2,4038 5, 725~
TES
4,63680, 725~ —2,23285,000~=2,403% 5, 725~
=~ E k4R
Yo | A A £ ¥ £ A X Pl Y &
5 ¥ E A5
1 1473 2,953~ 1H1T#7220p A2 5% p L+ |16%
2 |18471,191~ 11#7220p A2 5% p ok 16%
3 12,770%0,400~ [111=#7* 20p A=2 5H p 22 |1.2%
4 11,1008 ~ 1HT#7220p 422 5% p o+ |16%
= HEw
Yo | A A £ ¥ & A X P& Y &
5 FEA15
1 (9555 = 11177 20p A= % p ok [1.29%
2 |955F ~ 1T#7220p A2 5% p L |16%
3 9854 = 11172 20p A= % P b |169%
4 |FEILIIETPI9p 22414 ~ B Q&KL (S AR
79686, 198~
A
2,28186,198~—1,4858 ~=79686, 198~

#=+R




e~ R E
Yo | X A £ Y £ A F P |EH £
5L W E
1 9554 ~ 111&77 20p 4=5 F % p 2+ |1.29%
2 19558 ~ 11#7220p 422 5% p L |16%
3 63478 ~ IH1#72 20 A2 5% p &+ |16%
4 |FEINTETY19p 214 ~ g £ L (S 4R3E
50480, 431~
PEa
1,704%°0,431~—1,2008 ~=50480, 431~
I ~HEH
Wl K O &£ 0¥ & 4 ¥ OplE oy 4
5L &
1 |860% 0, 660~ 1H1#72 20 A2 W P £ [1.2%
2 1108 3,231~ IT#7220p A2 5% p L |16%
=~ 5}?%{?&3
ol oA £ N £ A& F P E N £
5L ¥ E ]
1 (38276, 000~ 11#7220p A2 5% p o+ |16%
2 |748 ~ 111E7220p A2 % P 2+ |16%
3 |704 ~ II1ET220P A2 5 P 2+ |16%
4 18624 ~ 1I1&7220p A2 % P o+ |16%
H o [FEZIIIET? 19p 2414 ~ 2 &I L is 43R ¢
84444, 534~
TS
1,54189,534~ —967a 5, 000~ =84415 4,534~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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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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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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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475號
  原      告  李金安


              柏邵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林樂怡
  上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李育錚律師
              張祐誠律師
  被      告  林慶智  
              吳淑娟  
              林慧宜  
              林慧音  
              楊美錦  
              蔡馥羽  
              蔡汶含  
  上7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許崇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4701號（併入本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就超過附表四所示部分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確認被告林慶智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
存在。
確認被告吳淑娟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
存在。
確認被告林慧宜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
存在。
確認被告林慧音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
存在。
確認被告楊美錦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
存在。
確認被告蔡馥羽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
存在。
確認被告蔡汶含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吳淑娟負擔3%、被告楊美錦負擔2%、被告蔡汶含
負擔1%，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256條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主張自民國103年起陸續向被告借款，並設定抵押權為擔保，因兩造口頭協議被告同意原告僅需先償還按年息3%計算之利息，暫毋庸返還本金，原告均有依協議清償利息，惟被告以抵押債權已屆清償期為由，向鈞院聲請拍賣抵押物，經鈞院以111年度司拍字第204號拍賣抵押物裁定（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准許，被告聲請強制執行併入鈞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事件執行。原告並無違約或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清償之情事，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並聲明：鈞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本院卷㈠第9-11頁）。訴狀送達後，原告以被告實際僅匯款新臺幣（下同）1億7,608萬0,850元，且原告已清償合計8,705萬元為由，追加確認之訴，並變更聲明為：先位聲明：鈞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備位聲明：確認被告實際匯款之1億7,608萬0,850元（追加狀誤為1億7,608萬0,830元），就原告已給付之8,705萬債權不存在（本院卷㈡第191-192頁）；嗣更正聲明為：㈠鈞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㈡確認被告林慶智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4,674萬2,500元債權中超過3,350萬6,541元部分不存在。㈢確認被告吳淑娟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4,716萬400元債權中超過3,165萬7,416元部分不存在。㈣確認被告林慧宜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2,895萬元債權中超過2,065萬5,053元部分不存在。㈤確認被告林慧音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2,544萬元債權中超過1,889萬8,438元部分不存在。㈥確認被告楊美錦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1,268萬4,240元債權中超過757萬6,491元部分不存在。㈦確認被告蔡馥羽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1,388萬6,000元債權中超過993萬0,110元部分不存在。㈧確認被告蔡汶含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121萬7,710元債權不存在。（本院卷㈡第279-281頁）；另就聲明㈠再更正為：鈞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4701號（併入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兩造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本院卷㈡第458頁）。原告追加確認之訴，係基於兩造間與原起訴事實相同之債權債務關係所生之爭執，堪認其請求之社會基礎事實同一，應予准許；原告更正聲明則係更正其事實上、法律上之陳述，非屬訴之變更，併此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103年5月28日、103年6月4日、103年6月30日、103年7月30日、103年8月29日、104年11月15日、104年12月7日、104年12月30日、107年2月1日先後向被告籌措款項新臺幣（下同）2億0,100萬元，被告實際僅匯款1億7,608萬0,850元（下稱系爭借款），原告並於103年6月26日、103年7月28日、103年8月28日、103年11月3日、104年11月5日（起訴狀漏載）、104年12月8日、104年12月28日、107年2月1日、以本院111年度司拍字第204號裁定附表所示不動產作為對被告所負2億0,100萬元債務之擔保，分別設定3,600萬元、3,600萬元、3,600萬元、1,100萬元、3,600萬元、3,600萬元、3,600萬元、4,800萬元之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嗣兩造對系爭借款之清償方式口頭協議後，被告同意原告暫毋庸返還本金，僅需先償還系爭借款3%年息，本金部分則視原告資力情況分批償付即可，兩造雖未以書面約定，然觀諸系爭不動產之他項權利證明書暨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示，均有明確記載兩造約定之利息（率）為「按年息百分之三計算」，且由系爭借款抵押權設定契約所載之清償日屆至時，被告長期未催告原告履行契約，且未實行抵押權等情，足以證明兩造係約定以年息3%計算利息。是以，兩造已變更系爭借款之清償方式，於原告繳清年息3%之情形下，系爭借款即無屆期，原告自無需給付違約金或遲延利息。
　㈡系爭借款自前開籌款日期起，至系爭執行名義作成之日（即111年8月19日）止，利息按年息3%計算，共計為4,223萬4,575元，原告依雙方協議，自103年起持續向被告繳納款項，原告已給付被告合計8,705萬元，已足償付至系爭執行名義作成時所生之利息，原告自無違約或已屆清償期而未清償之情事，惟被告無視兩造間之協議，遽以系爭借款已屆清償期，向鈞院聲請拍賣抵押物，致鈞院認定系爭借款屆期而作成系爭執行名義准予拍賣，洵非適法，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以系爭執行名義成立前有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鈞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4701號（併入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兩造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㈢另被告實際上僅匯款1億7,608萬0,850元，兩造自103年間即有債權債務往來，被告均要求原告先行提供本票、借據，並辦畢不動產抵押權設定後，始將款項匯至原告指定之帳戶，兩造並無約定仲介費及代書費應由原告負擔，且被告就相同債權對原告提起清償借款訴訟（鈞院111年度重訴字第477號，下稱另案訴訟㈠），被告於另案訴訟㈠準備程序時並不爭執以實際匯款金額為借款金額，故系爭借款金額仍應以被告實際匯款金額為準。又原告已陸續給付被告林慶智2,232萬5,000元、給付被告吳淑娟2,585萬5,000元、給付被告林慧宜1,485萬元、給付被告林慧音1,200萬元、給付被告楊美錦800萬元、給付被告蔡馥羽697萬5,000元、給付被告蔡汶含710萬5,000元【含原告於106年1月16日給付被告吳淑娟、蔡汶含各503萬元，依原告與被告吳淑娟、蔡汶含間鈞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52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下稱另案訴訟㈡）調解筆錄，被告同意該2筆503萬元，用作清償系爭借款】，原告給付之金額應先抵充利息，餘額再抵充本金，則原告尚欠被告之金額如民事更正訴之聲明暨準備㈡狀附件2所示，故本件亦有於執行名義成立前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原告亦據為債務人異議之訴之事由，並請求確認被告對原告之債權超過上述附件2所示本金部分不存在。
　㈣關於兩造間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載違約金，應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違約金，而非懲罰性違約金，倘鈞院認原告應給付違約金，因被告並未如數交付系爭借款予原告，實際上僅提供原告1億7,608萬0,850元，若違約金仍依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載利率高達週年利率36.5%或法定最高週年利率計算，無異使被告獲取暴利，並將對原告財務產生嚴重影響，且原告自103年10月1日至109年8月5日間合計已償付8,705萬元予被告，是請求鈞院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違約金，且至少應酌減至週年利率5%為適當。
　㈣聲明：⒈鈞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4701號（併入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兩造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⒉確認被告林慶智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4,674萬2,500元債權中超過3,350萬6,541元部分不存在。⒊確認被告吳淑娟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4,716萬400元債權中超過新臺幣3,165萬7,416元部分不存在。⒋確認被告林慧宜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2,895萬元債權中超過新臺幣2,065萬5,053元部分不存在。⒌確認被告林慧音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2,544萬元債權中超過1,889萬8,438元部分不存在。⒍確認被告楊美錦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1,268萬4,240元債權中超過新臺幣757萬6,491元部分不存在。⒎確認被告蔡馥羽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1,388萬6,000元債權中超過新臺幣993萬0,110元部分不存在。⒏確認被告蔡汶含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121萬7,710元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103年6月間透過居間介紹向被告陳稱因開發「臺中市高鐵新市鎮自辦市地重劃區」有資金需求需資金調度，遂以系爭不動產作為擔保，向被告借款2億2,100萬元【其中被告吳淑娟1,500萬元、被告蔡汶含500萬元已於另案訴訟㈡調解成立】。被告於103年6月起至107年2月1日止，陸續借款予原告2億0,100萬元。原告於103年至107年間陸續簽發本票交付予被告（鈞院109年度司票字第4871號附表一、二所示之本票金額1億9,100萬元、鈞院107年度司票字第8395號裁定所示之本票金額500萬元），兩造約定利息以月息1.5分計算（相當於週年利率18%），且原告自借款後，於103年至107年2月止均有依約繳納月息1.5分之利息，可證兩造約定之利率確實為18%，縱使與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記載之客觀內容不符，惟兩造既有上開協議存在，亦為系爭抵押權約定之一部分，仍應依兩造約定利率計算。又原告自107年2月1日起未支付利息，依兩造約定本即產生遲延利息及違約金，被告從未同意原告暫毋庸返還本金，或僅需先償還利息3%。本件原告僅有清償利息，迄今仍欠本金2億0,100萬元及利息、違約金未清償。
　㈡關於系爭借款本金，當時兩造約定仲介費及代書費應由借款人負擔，由被告直接支付給代書及仲介，故被告給付之仲介費及代書費均應計入借款金額；又原告於106年1月16日各還款503萬元予被告吳淑娟及蔡汶含是用來清償他筆借款，非清償系爭借款。 
　㈢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就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記載利息3%、遲延利息1.2%-36.5%、違約金1.2%-36.5%，系爭抵押權擔保範圍包含利息、遲延利息及違約金，除違約金外，被告亦得請求給付遲延利息，足見當事人有藉此約定懲罰未依約還款以強制履行債務為目的，此違約金之性質應為懲罰性違約金。另兩造係自願訂立借款契約及簽發本票擔保系爭借款，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原告不得事後任意指摘違約金之約定過高，且系爭借款違約金之性質，本有督促債務人履行之意，原告不得要求酌減。
　㈣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協議並簡化爭點如下（本院卷㈡第273-276頁、第426-427頁言詞辯論筆錄，並依本案相關卷證或判決格式做部分文字修正或增刪文句）：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於103年5月28日、103年6月4日、103年6月30日、103年7月30日、103年8月29日、104年11月15日、104年12月7日、104年12月30日、107年2月1日前後向被告林慶智等7人籌措款項2億100萬元（被告林慶智等7人實際僅匯款1億7,608萬0,850元，實際借款日期及金額如附表一借款日期、借款本金欄所示），並於103年6月26日、103年7月28日、103年8月28日、103年11月3日、104年11月5日、104年12月8日、104年12月28日、107年2月1日103年6月26日以本院111年度司拍字第204號裁定附表所示不動產作為對相對人所負2億100萬元債務之擔保，分別設定3,600萬元、3,600萬元、3,600萬元、1,100萬元、3,600萬元、3,600萬元、3,600萬元、4,800萬元之抵押權。
　⒉兩造於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記載之約定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及清償日如附表一各欄所示；兩造就系爭借款約定之違約金性質為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
　⒊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52號債務人異議之訴案件審理系爭債權中之2,000萬元，業經原告與被告吳淑娟、蔡汶含於112年2月7日調解成立，被告吳淑娟、蔡汶含同意將原告於該案民事起訴狀第2至3頁表格（即調解筆錄附表一）所主張還款金額作為調解筆錄附表二除該案借款外之其他借款之還款金額。
　㈡兩造爭執事項：
　⒈系爭借款約定之利息利率為何？
　⒉原告就系爭債權有無給付遲延或違反兩造約定之情形？
　⒊系爭債權是否尚未清償？如尚未清償，尚未清償之本金及利息數額為何？
　⒋原告主張撤銷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4701號（併入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兩造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有無理由？ 　　　　
四、法院之判斷：　　
　㈠兩造就系爭借款之本金、借款日期、清償日及約定之利息、
　　遲延利息、違約金，均如附表一各欄所示：
　⒈被告就系爭借款實際匯款金額僅為1億7,608萬0,850元（實
　　際借款日期及金額如附表一借款日期、借款本金欄所示）乙
　　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⒈前段），被告雖另提出
　　附件一、二、明細表、收據、抵押權設定契書、匯出匯款申
　　請書（本院卷㈡第349-355頁、第473-479頁）主張兩造約定
　　仲介費、代書費由原告負擔及預扣3個月18%之利息，惟原告
　　否認兩造約定由原告負擔仲介及代書費用，被告復未舉證證
　　明此約定存在，所辯尚難憑採。又自貸與金額中預扣利息，
　　該部分既未實際交付借用人，不能認為貸與本金之一部，故
　　利息先扣之消費借貸，其貸與之本金應以利息預扣後實際交
　　付借用人之金額為準（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10號判
　　決見解參照），準此，系爭借款之本金應以被告實際交付即
　　匯款之金額1億7,608萬0,850元為準，首先認定。
　⒉系爭抵押權設定時，兩造於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
　　約書（下稱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上記載系爭借款約定之
　　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及清償日如附表一各欄所示，有被
　　告提出之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在卷可憑（本院卷㈠第357-
　　363頁、第373-381頁、第395-403頁、第409-417頁、第423-
　　429頁、第443-455頁、第469-479頁、第485-493頁、第499-
　　505頁、第517-519頁、第525-531頁、第537-545頁），且為
　　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⒉前段）。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
　　書記載之項目，係兩造設定抵押權所擔保之內容，並具有公
　　示性，應足資作為認定系爭借款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及
　　清償期之依據。被告雖辯稱兩造就系爭借款係約定按月息1.
　　5分即週年利率18%計算利息云云，惟為原告所否認且核與系
　　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記載之上開客觀內容不符，被告復未能
　　舉證證明兩造間確有約定利息按週年利率18%計算之協議存
　　在，所辯難認有據。是兩造間就系爭借款所約定之利息、遲
　　延利息、違約金及清償日，堪認均如附表一各欄所示。
　㈡原告就系爭借款未於附表一所示清償日還款，已違反兩造就系爭借款清償日期之約定：
　　兩造就系爭借款約定之清償日如附表一清償日欄所示，業經認定如前，原告雖主張兩造口頭協議，原告持續繳納按年息3%計算之利息，被告同意原告暫毋庸返還本金，原告並無違約及逾期清償借款云云，惟為被告所否認，原告就此並未舉證證明兩造確有上開口頭協議，其主張自難憑採，則原告未依附表一所示清償日清償借款本金，已違反兩造關於系爭借款清償日之約定，堪以認定。
　㈢系爭借款清償期屆至後，被告得請求原告清償債務之數額：
　⒈被告於系爭借款清償期屆至後，僅得請求原告給付違約金，不得再請求原告給付利息及遲延利息：
　⑴依民法第233條第1項規定之意旨觀之，遲延後之金錢債務，僅得請求遲延利息，不得於遲延利息之外，再請求原債權之約定利息（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63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契約當事人以確保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約定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或不為適當之履行時，所應支付之違約金，除契約約定其為懲罰性之違約金外，概屬於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以免對債務人造成不利，觀諸民法第250條之規定及其修正理由自明。又違約金，有懲罰之性質，有損害賠償之性質，如為懲罰之性質，於債務人履行遲延時，債權人除請求違約金外，固得依民法第233條之規定，請求給付遲延利息及賠償其他之損害；如為損害賠償之性質，則應認為已就因遲延所生之損害，業依契約預定其賠償額，不得更依該條規定，請求遲延利息及賠償損害（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兩造就系爭借款約定之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及清償日分別如附表一各欄所示，業如前述，且兩造就系爭借款約定之違約金性質為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⒉後段），是依前揭說明，被告就遲延後之系爭借款，僅得請求原告給付違約金，不得再請求給付利息及遲延利息。
　⒉系爭借款約定之違約金，除附表一編號3、編號1、編號1、編號1所示借款外，其餘各借款約定之違約金，均有過高情事，應酌減至週年利率16%：
　⑴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依職權減至相當之數額，為
　　民法第252條所明定。而契約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
　　，應依一般客觀之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實際上所受
　　損害及債務人如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享受之一切利
　　益為衡量標準，庶符實情而得法理之平（最高法院95年度台
　　上字第109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系爭借款約定之違約金，除附表一編號3、編號1、編號1、編號1所示借款之違約金約定為週年利率1.2%外，其餘借款之違約金均約定為週年利率36.5%。本院審酌被告實際上所受損害，主要為原預期受償之時間延後所生之損害，參酌民法第205條規定：約定利率，超過週年16%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則就系爭借款約定按週年利率36.5%計算違約金部分，確有過高情事，與被告所受損害尚非相當，本院認均應酌減至週年利率16%，始為適當。至附表一編號3、編號1、編號1、編號1所示借款約定之違約金為週年利率為1.2%，則無過高情事而無酌減之必要。
　⒊原告就系爭借款之清償情形，分述如下：
　⑴按對於一人負擔數宗債務而其給付之種類相同者，如清償人
　　所提出之給付，不足清償全部債額時，由清償人於清償時，
　　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清償人不為前條之指定者，依左列之
　　規定，定其應抵充之債務：1.債務已屆清償期者，儘先抵充
　　。2.債務均已屆清償期或均未屆清償期者，以債務之擔保最
　　少者，儘先抵充；擔保相等者，以債務人因清償而獲益最多
　　者，儘先抵充；獲益相等者，以先到期之債務，儘先抵充。
　　3.獲益及清償期均相等者，各按比例，抵充其一部。清償人
　　所提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其依
　　前2條之規定抵充債務者亦同，民法第320條至第323條分別
　　定有明文。又系爭借款關於違約金之約定，與遲延利息同屬原預期受償之時間延後所生之損害，且被告就遲延後之系爭借款，僅得請求違約金而不得再請求利息及遲延利息，業如前述，故依兩造就系爭借款約定違約金之性質及其約定之真意，本院認就原告已提出之給付，應先充利息，次充損害賠償性質之違約金，如有餘額，再抵充系爭借款本金，兩造就抵充順序亦同此意見（本院卷㈡第272頁）。
　⑵兩造均同意以111年7月19日為系爭借款及清償金額之結算基
　　準日（本院卷㈡第426頁），又原告已提出如附表二所示之
　　給付，為被告所不爭執，並陳稱原告此部分已提出之給付總
　　額都是清償本件系爭借款（本院卷㈡第272頁、第426頁）。
　　則系爭借款應依附表一所示本金，自借款日至約定之清償日
　　，按約定利息欄所示利率（即週年利率3%）計算利息，並自
　　約定清償日之翌日起至111年7月19日結算基準日止，分別依
　　兩造約定之違約金週年利率1.2%及本院酌減後之違約金週年
　　利率16%計算違約金，原告提出之給付抵充利息及違約金
　　後，如有餘額再抵充系爭借款本金。
　⑶就被告林慶智、林慧宜、林慧音、蔡馥羽部分，原告已提出之給付如附表二編號1、3、4、6所示依序為2,232萬5,000元、1,485萬元、1,200萬元、697萬5,000元，則依附表一所示各筆借款本金，依上述計算方式計算之利息及至111年7月19日之違約金，如附表三類別利息欄、違約金欄所示，原告應給付被告林慶智、林慧宜、林慧音、蔡馥羽之利息及違約金總額，依序為4,636萬0,725元、2,281萬6,198元、1,704萬0,431元、1,541萬9,534元（計算式詳附表三，小數點以下均4捨5入，以下同），則原告提出予被告林慶智、林慧宜、林慧音、蔡馥羽之給付數額，均未逾至結算基準日止應給付被告林慶智、林慧宜、林慧音、蔡馥羽之利息及違約金總額，自無餘額可抵充借款本金，準此，原告並無清償附表一所示對被告林慶智、林慧宜、林慧音、蔡馥羽之借款本金。
　⑷就被告吳淑娟部分，原告已提出之給付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
　　為2,082萬5,000元，則依附表一所示各筆借款本金，依上述計算方式計算之利息及至111年7月19日之違約金，如附表三類別利息欄、違約金欄所示，原告應給付被告吳淑娟之利息及違約金總額為2,070萬9,144元（計算式詳如附表三），則原告提出予被告吳淑娟之給付數額，已逾應給付被告吳淑娟至結算基準日止之利息及違約金總額，其餘額為11萬5,856元（計算式：2,082萬5,000元－2,070萬9,144元＝11萬5,856元），應抵充系爭借款本金。又被告吳淑娟於另案訴訟㈡與原告於112年2月7日調解成立，被告吳淑娟同意將原告於該案民事起訴狀第2至3頁表格（即調解筆錄附表一）所主張還款金額作為調解筆錄附表二除該案借款外之其他借款之還款金額，有另案訴訟㈡調解筆錄及附表在卷可憑（本院卷㈡第175-181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⒊），被告吳淑娟並自承另案訴訟㈡調解筆錄第參項所指之還款金額是原告於106年1月16日清償之503萬元（本院卷㈡第425頁），則被告吳淑娟於另案訴訟㈡已同意原告於106年1月16日清償之503萬元係作為該案調解筆錄附表二除該案借款外之其他借款之還款金額，經比對該案調解筆錄附表二所示該案借款外之其他借款，即為本件之系爭借款，則被告吳淑娟於本訴中再為爭執辯稱原告上開日期給付之503萬元並非清償本件之系爭借款，自無可採。準此，原告就附表一所示對被告吳淑娟之系爭借款，已清償本金514萬5,856元（計算式：11萬5,856元＋503萬元＝514萬5,856元）。原告對被告吳淑娟負擔多宗債務，且原告未指定應抵充之債務，應依民法第322條所定之次序抵充。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借款，其約定之違約金經本院酌減為週年利率16%，高於編號3所示借款約定之違約金週年利率1.2%，對原告獲益最多，應儘先抵充，且因獲益相等，應各按比例抵充一部。至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借款於原告106年1月16日提出503萬元給付時尚未屆清償期，抵充次序為最後。是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借款本金抵充後餘147萬2,953元（計算式：376萬元－514萬5,856元×376萬元／846萬元＝147萬2,953元）、編號2所示之借款本金抵充後餘184萬1,191元（計算式：470萬元－514萬5,856元×470萬元／846萬元＝184萬1,191元）。
　⑸就被告楊美錦部分，原告已提出之給付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
　　為800萬元，則依附表一所示各筆借款本金，依上述計算方式計算之利息及至111年7月19日之違約金，如附表三類別利息欄、違約金欄所示，原告應給付被告楊美錦之利息及違約金總額為501萬9,651元（計算式詳如附表三），則原告提出予被告楊美錦之給付數額，已逾應給付被告楊美錦至結算基準日止之利息及違約金總額，其餘額為298萬0,349元（計算式：800萬元－501萬9,651元＝298萬0,349元），應抵充系爭借款本金。原告對被告楊美錦負擔多宗債務，且原告未指定應抵充之債務，應依民法第322條所定之次序抵充。而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借款，其約定之違約金經本院酌減為週年利率16%，高於編號1所示借款約定之違約金週年利率1.2%，對原告獲益最多，應儘先抵充。是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借款本金抵充後餘110萬3,231元（計算式：408萬3,580元－298萬0,349元＝110萬3,231元）。
　⑹就被告蔡汶含部分，原告已提出之給付如附表二編號7所示為207萬5,000元，則依附表一所示借款本金，依上述計算方式計算之利息及至111年7月19日之違約金，如附表三類別利息欄、違約金欄所示，原告應給付被告蔡汶含之利息及違約金總額為83萬1,379元（計算式詳如附表三），則原告提出予被告蔡汶含之給付數額，已逾應給付被告蔡汶含至結算基準日止之利息及違約金總額，其餘額124萬3,621元（計算式：207萬5,000元－83萬1,379元＝124萬3,621元），應抵充系爭借款本金，已足額清償附表一所示被告蔡汶含對原告之系爭借款，是原告就附表一所示對被告蔡汶含之借款債務，已清償完畢。
　⒋從而，原告尚欠被告林慶智、吳淑娟、林慧宜、林慧音、楊
　　美錦、蔡馥羽等6人之借款本金及計算至結算基準日止之利
　　息、違約金抵充後餘額，如附表四借款本金欄、計算至111
　　年7月19日之利息、違約金抵充後餘額欄所示（計算式詳附
　　表四），並應自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就借
　　款本金按違約金週年利率欄所示利率計算違約金。
　㈣原告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部分：
　⒈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2項前段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須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之。經查，被告以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就原告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經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而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執行程序尚未終結，業據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查核屬實，原告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程序上為合法。
　⒉被告所執之系爭執行名義係拍賣抵押物裁定，無確定判決之同一效力，原告得以執行名義成立前，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而所謂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例如清償、提存、抵銷、免除、混同、債權讓與、債務承擔、更改、消滅時效完成、解除條件成就、契約解除或撤銷、另訂和解契約，或其他類此之情形。所謂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例如債權人同意延期清償、債務人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等（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899號裁判要旨參照）。
　⒊原告主張兩造口頭協議，原告持續繳納按年息3%計算之利息，被告同意原告暫毋庸返還本金乙情，業據本院判斷難以憑採如前所述，則原告據此為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並無可採；原告另主張系爭借款本金應以被告實際匯款金額為準及原告已部分清償等事由，亦經本院判斷如前，被告對原告之系爭債權餘額如附表四所示，則被告以系爭執行名義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就逾附表四所示部分，有債權不成立及消滅之事由，原告據此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核屬有據，系爭執行事件就逾附表四所示部分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㈤原告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部分：　　　　
　⒈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
　　，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予以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裁判意旨參照）。被告以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原告之財產，兩造間就被告對原告之系爭借款債權之存否有爭執，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原告自有提起本件確認訴訟之法律上利益。
　⒉經查：被告對原告之系爭債權餘額如附表四所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請求確認被告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存在，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請求撤銷系爭事件逾附表四所示部分之強制執行程序暨請求確認被告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其餘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之基礎已為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文爵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建分
附表一：
		一、林慶智

		


		


		


		


		


		


		




		編號

		借款本金

		設定擔保債權額

		借 款 日 期

		清　　償　 日

		約定利息

		遲　延
利　息

		違約金



		1

		477萬5,000元

		600萬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3%

		36.50%

		36.50%



		2

		1,964萬元

		2,400萬元

		104年11月15日

		105年2月3日

		3%

		36.50%

		36.50%



		3

		940萬2,500元

		1,800萬元

		104年12月7日

		105年3月3日

		3%

		36.50%

		36.50%



		4

		492萬5,000元

		1,800萬元

		104年12月30日

		105年3月23日

		3%

		36.50%

		36.50%



		5

		800萬元

		1,200萬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3%

		36.50%

		36.50%



		共4,674萬2,500元

		


		


		


		


		


		


		




		二、吳淑娟

		


		


		


		


		


		


		




		編號

		借款本金

		設定擔保債權額

		借 款 日 期

		清　　償　 日

		約定利息

		遲　延
利　息

		違約金



		1

		376萬元

		900萬元

		103年5月28日

		104年1月29日

		3%

		36.50%

		36.50%



		2

		470萬元

		


		103年6月4日

		


		


		


		




		3

		2,770萬0,400元

		3,600萬元

		103年6月30日

		103年12月24日

		3%

		1.20%

		1.20%



		4

		1,100萬元

		1,800萬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3%

		36.50%

		36.50%



		共4,716萬0,400元

		


		


		


		


		


		


		




		三、林慧宜

		


		


		


		


		


		


		




		編號

		借款本金

		設定擔保債權額

		借 款 日 期

		清　　償　 日

		約定利息

		遲　延
利　息

		違約金



		1

		955萬元

		1,200萬元

		103年7月30日

		103年10月24日

		3%

		1.20%

		1.20%



		2

		955萬元

		1,200萬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3%

		36.50%

		36.50%



		3

		985萬元

		1,200萬元

		104年12月30日

		105年3月3日

		3%

		36.50%

		36.50%



		共2,895萬元

		


		


		


		


		


		


		




		四、林慧音

		


		


		


		


		


		


		




		編號

		借款本金

		設定擔保債權額

		借 款 日 期

		清　　償　 日

		約定利息

		遲　延
利　息

		違約金



		1

		955萬元

		1,200萬元

		103年7月30日

		103年10月24日

		3%

		1.20%

		1.20%



		2

		955萬元

		1,200萬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3%

		36.50%

		36.50%



		3

		634萬元

		1,200萬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3%

		36.50%

		36.50%



		共2,544萬元

		


		


		


		


		


		


		




		五、楊美錦

		


		


		


		


		


		


		




		編號

		借款本金

		設定擔保債權額

		借 款 日 期

		清　　償　 日

		約定利息

		遲　延
利　息

		違約金



		1

		860萬0,660元

		1,200萬元

		103年7月30日

		103年10月24日

		3%

		1.20%

		1.20%



		2

		408萬3,580元

		600萬元

		104年12月30日

		105年3月23日

		3%

		36.50%

		36.50%



		共1,268萬4,240元

		


		


		


		


		


		


		




		六、蔡馥羽

		


		


		


		


		


		


		




		編號

		借款本金

		設定擔保債權額

		借 款 日 期

		清　　償　 日

		約定利息

		遲　延
利　息

		違約金



		1

		382萬6,000元

		600萬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3%

		36.50%

		36.50%



		2

		74萬元

		200萬元

		103年5月28日

		104年1月29日

		3%

		36.50%

		36.50%



		3

		70萬元

		


		103年6月4日

		


		3%

		36.50%

		36.50%



		4

		862萬元

		1,200萬元

		104年11月15日

		105年2月3日

		3%

		36.50%

		36.50%



		共1,388萬6,000元

		


		


		


		


		


		


		




		七、蔡汶含

		


		


		


		


		


		


		




		編號

		借款本金

		設定擔保債權額

		借 款 日 期

		清　　償　 日

		約定利息

		遲　延
利　息

		違約金



		1

		121萬7,710元

		600萬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3%

		36.50%

		36.50%



		121萬7,710元

		


		


		


		


		


		


		










附表二：
		編號

		原告

		被告給付總額



		1

		林慶智

		2,232萬5,000元



		2

		吳淑娟

		2,082萬5,000元



		3

		林慧宜

		1,485萬元



		4

		林慧音

		1,200萬元



		5

		楊美錦

		800萬元



		6

		蔡馥羽

		697萬5,000元



		7

		蔡汶含

		207萬5,000元









附表三：
		一、林慶智

		


		


		


		


		


		


		




		編號

		類別

		借款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週年利率

		應給付總額



		1

		利息

		477萬5,000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88/365)

		3％

		3萬4,536.99元



		2

		違約金

		477萬5,000元

		103年11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37/365)

		16％

		584萬4,076.71元



		3

		利息

		1,964萬元

		104年11月15日

		105年2月3日

		(81/366)

		3％

		13萬0,396.72元



		4

		違約金

		1,964萬元

		105年2月4日

		111年7月19日

		(6+166/365)

		16％

		2,028萬3,546.3元



		5

		利息

		940萬2,500元

		104年12月7日

		105年3月3日

		(88/366)

		3％

		6萬7,821.31元



		6

		違約金

		940萬2,500元

		105年3月4日

		111年7月19日

		(6+138/365)

		16％

		959萬5,186.85元



		7

		利息

		492萬5,000元

		104年12月30日

		105年3月23日

		(85/366)

		3％

		3萬4,313.52元



		8

		違約金

		492萬5,000元

		105年3月4日

		111年7月19日

		(6+138/365)

		16％

		502萬5,928.77元



		9

		利息

		800萬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88/365)

		3％

		5萬7,863.01元



		10

		違約金

		800萬元

		107年4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4+81/365)

		16％

		540萬4,054.79元



		


		


		


		


		


		


		


		4,636萬0,724.97元



		二、吳淑娟

		


		


		


		


		


		


		




		編號

		類別

		借款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週年利率

		應給付總額



		1

		利息

		376萬元

		103年5月28日

		104年1月29日

		(247/365)

		3％

		7萬6,333.15元



		2

		違約金

		376萬元

		104年1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7+171/365)

		16％

		449萬3,045.48元



		3

		利息

		470萬元

		103年6月4日

		104年1月29日

		(240/365)

		3％

		9萬2,712.33元



		4

		違約金

		470萬元

		104年1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7+171/365)

		16％

		561萬6,306.85元



		5

		利息

		2,770萬400元

		103年6月30日

		103年12月24日

		(178/365)

		3％

		40萬5,260.65元



		6

		違約金

		2,770萬400元

		103年12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07/365)

		1.2％

		251萬5,348.1元



		7

		利息

		1,100萬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88/365)

		3％

		7萬9,561.64元



		8

		違約金

		1,100萬元

		107年4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4+81/365)

		16％

		743萬575.34元



		


		


		


		


		


		


		


		2,070萬9,143.54元



		三、林慧宜

		


		


		


		


		


		


		




		編號

		類別

		借款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週年利率

		應給付總額



		1

		利息

		955萬元

		103年7月30日

		103年10月24日

		(87/365)

		3％

		6萬8,289.04元



		2

		違約金

		955萬元

		103年10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68/365)

		1.2％

		88萬6,344.66元



		3

		利息

		955萬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88/365)

		3％

		6萬9,073.97元



		4

		違約金

		955萬元

		103年11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37/365)

		16％

		1,168萬8,153.42元



		5

		利息

		985萬元

		104年12月30日

		105年3月3日

		(65/366)

		3％

		5萬2,479.51元



		6

		違約金

		985萬元

		105年3月4日

		111年7月19日

		(6+138/365)

		16％

		1,005萬1,857.53元



		


		


		


		


		


		


		


		2,281萬6,198.13元



		四、林慧音

		


		


		


		


		


		


		




		編號

		類別

		借款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週年利率

		應給付總額



		1

		利息

		955萬元

		103年7月30日

		103年10月24日

		(87/365)

		3％

		6萬8,289.04元



		2

		違約金

		955萬元

		103年10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68/365)

		1.2％

		88萬6,344.66元



		3

		利息

		955萬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88/365)

		3％

		6萬9,073.97元



		4

		違約金

		955萬元

		103年11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37/365)

		16％

		1,168萬8,153.42元



		5

		利息

		634萬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88/365)

		3％

		4萬5,856.44元



		6

		違約金

		634萬元

		107年4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4+81/365)

		16％

		428萬2,713.42元



		


		


		


		


		


		


		


		1,704萬0,430.95元



		五、楊美錦

		


		


		


		


		


		


		




		編號

		類別

		借款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週年利率

		應給付總額



		1

		利息

		860萬660元

		103年7月30日

		103年10月24日

		(87/365)

		3％

		6萬1,500.61元



		2

		違約金

		860萬660元

		103年10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68/365)

		1.2％

		79萬8,235.5元



		3

		利息

		408萬3,580元

		104年12月30日

		105年3月23日

		(85/366)

		3％

		2萬8,451.17元



		4

		違約金

		408萬3,580元

		105年3月24日

		111年7月19日

		(6+118/365)

		16％

		413萬1,464.17元



		


		


		


		


		


		


		


		501萬9,651.45元



		六、蔡馥羽

		


		


		


		


		


		


		




		編號

		類別

		借款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週年利率

		應給付總額



		1

		利息

		382萬6,000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88/365)

		3％

		2萬7,672.99元



		2

		違約金

		382萬6,000元

		103年11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37/365)

		16％

		468萬2,604.71元



		3

		利息

		74萬元

		103年5月28日

		104年1月29日

		(247/365)

		3％

		1萬5,023.01元



		4

		違約金

		74萬元

		104年1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7+171/365)

		16％

		88萬4,269.59元



		5

		利息

		70萬元

		103年6月4日

		104年1月29日

		(240/365)

		3％

		1萬3,808.22元



		6

		違約金

		70萬元

		104年1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7+171/365)

		16％

		83萬6,471.23元



		7

		利息

		862萬元

		104年11月15日

		105年2月3日

		(81/366)

		3％

		5萬7,231.15元



		8

		違約金

		862萬元

		105年2月4日

		111年7月19日

		(6+166/365)

		16％

		890萬2,452.6元



		


		


		


		


		


		


		


		1,541萬9,533.5元



		七、蔡汶含

		


		


		


		


		


		


		




		編號

		類別

		借款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週年利率

		應給付總額



		1

		利息

		121萬7,710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88/365)

		3％

		8,807.55元



		2

		違約金

		121萬7,710元

		107年4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4+81/365)

		16％

		82萬2,571.45元



		


		


		


		


		


		


		


		83萬1,379元









附表四：
		一、林慶智

		


		


		




		編號

		借　款　本　金

		違　約　金　 起　 算　日

		違 約 金
週年利率



		1

		477萬5,000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2

		1,964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3

		940萬2,500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4

		492萬5,000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5

		800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6

		計算至111年7月19日之利息、違約金抵充後餘額：
2,403萬5,725元

		


		




		


		計算式：
4,636萬0,725元－2,232萬5,000元＝2,403萬5,725元

		


		




		二、吳淑娟

		


		


		




		編號

		借　款　本　金

		違　約　金　 起　 算　日

		違 約 金
週年利率



		1

		147萬2,953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2

		184萬1,191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3

		2,770萬0,400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2％



		4

		1,100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三、林慧宜

		


		


		




		編號

		借　款　本　金

		違　約　金　 起　 算　日

		違 約 金
週年利率



		1

		955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2％



		2

		955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3

		985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4

		計算至111年7月19日之利息、違約金抵充後餘額：
796萬6,198元

		


		




		


		計算式：
2,281萬6,198元－1,485萬元＝796萬6,198元

		


		




		四、林慧音

		


		


		




		編號

		借　款　本　金

		違　約　金　 起　 算　日

		違 約 金
週年利率



		1

		955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2％



		2

		955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3

		634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4

		計算至111年7月19日之利息、違約金抵充後餘額：
504萬0,431元

		


		




		


		計算式： 
1,704萬0,431元－1,200萬元＝504萬0,431元

		


		




		五、楊美錦

		


		


		




		編號

		借　款　本　金

		違　約　金　 起　 算　日

		違 約 金
週年利率



		1

		860萬0,660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2％



		2

		110萬3,231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六、蔡馥羽

		


		


		




		編號

		借　款　本　金

		違　約　金　 起　 算　日

		違 約 金
週年利率



		1

		382萬6,000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2

		74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3

		70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4

		862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5

		計算至111年7月19日之利息、違約金抵充後餘額：
844萬4,534元

		


		




		


		計算式：
1,541萬9,534元－967萬5,000元＝844萬4,534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475號

  原      告  李金安



              柏邵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林樂怡

  上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李育錚律師

              張祐誠律師

  被      告  林慶智  

              吳淑娟  

              林慧宜  

              林慧音  

              楊美錦  

              蔡馥羽  

              蔡汶含  

  上7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許崇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9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4701號（併入本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

號）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就超過附表四所示部分之強制執

行程序，應予撤銷。

確認被告林慶智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

存在。

確認被告吳淑娟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

存在。

確認被告林慧宜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

存在。

確認被告林慧音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

存在。

確認被告楊美錦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

存在。

確認被告蔡馥羽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

存在。

確認被告蔡汶含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吳淑娟負擔3%、被告楊美錦負擔2%、被告蔡汶含

負擔1%，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

    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

    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

    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256條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主

    張自民國103年起陸續向被告借款，並設定抵押權為擔保，

    因兩造口頭協議被告同意原告僅需先償還按年息3%計算之利

    息，暫毋庸返還本金，原告均有依協議清償利息，惟被告以

    抵押債權已屆清償期為由，向鈞院聲請拍賣抵押物，經鈞院

    以111年度司拍字第204號拍賣抵押物裁定（下稱系爭執行名

    義）准許，被告聲請強制執行併入鈞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17

    52號事件執行。原告並無違約或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清償之

    情事，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並

    聲明：鈞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

    行程序應予撤銷（本院卷㈠第9-11頁）。訴狀送達後，原告

    以被告實際僅匯款新臺幣（下同）1億7,608萬0,850元，且

    原告已清償合計8,705萬元為由，追加確認之訴，並變更聲

    明為：先位聲明：鈞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強制執行事

    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備位聲明：確認被告實際匯款

    之1億7,608萬0,850元（追加狀誤為1億7,608萬0,830元），

    就原告已給付之8,705萬債權不存在（本院卷㈡第191-192頁

    ）；嗣更正聲明為：㈠鈞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強制執

    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㈡確認被告林慶智對原告

    如附表一所示4,674萬2,500元債權中超過3,350萬6,541元部

    分不存在。㈢確認被告吳淑娟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4,716萬40

    0元債權中超過3,165萬7,416元部分不存在。㈣確認被告林慧

    宜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2,895萬元債權中超過2,065萬5,053

    元部分不存在。㈤確認被告林慧音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2,544

    萬元債權中超過1,889萬8,438元部分不存在。㈥確認被告楊

    美錦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1,268萬4,240元債權中超過757萬6

    ,491元部分不存在。㈦確認被告蔡馥羽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1

    ,388萬6,000元債權中超過993萬0,110元部分不存在。㈧確認

    被告蔡汶含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121萬7,710元債權不存在。

    （本院卷㈡第279-281頁）；另就聲明㈠再更正為：鈞院112年

    度司執字第74701號（併入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兩造

    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本院

    卷㈡第458頁）。原告追加確認之訴，係基於兩造間與原起訴

    事實相同之債權債務關係所生之爭執，堪認其請求之社會基

    礎事實同一，應予准許；原告更正聲明則係更正其事實上、

    法律上之陳述，非屬訴之變更，併此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103年5月28日、103年6月4日、103年6月30日、103年7

    月30日、103年8月29日、104年11月15日、104年12月7日、1

    04年12月30日、107年2月1日先後向被告籌措款項新臺幣（

    下同）2億0,100萬元，被告實際僅匯款1億7,608萬0,850元

    （下稱系爭借款），原告並於103年6月26日、103年7月28日

    、103年8月28日、103年11月3日、104年11月5日（起訴狀漏

    載）、104年12月8日、104年12月28日、107年2月1日、以本

    院111年度司拍字第204號裁定附表所示不動產作為對被告所

    負2億0,100萬元債務之擔保，分別設定3,600萬元、3,600萬

    元、3,600萬元、1,100萬元、3,600萬元、3,600萬元、3,60

    0萬元、4,800萬元之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嗣兩造對

    系爭借款之清償方式口頭協議後，被告同意原告暫毋庸返還

    本金，僅需先償還系爭借款3%年息，本金部分則視原告資力

    情況分批償付即可，兩造雖未以書面約定，然觀諸系爭不動

    產之他項權利證明書暨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示，均有明確記

    載兩造約定之利息（率）為「按年息百分之三計算」，且由

    系爭借款抵押權設定契約所載之清償日屆至時，被告長期未

    催告原告履行契約，且未實行抵押權等情，足以證明兩造係

    約定以年息3%計算利息。是以，兩造已變更系爭借款之清償

    方式，於原告繳清年息3%之情形下，系爭借款即無屆期，原

    告自無需給付違約金或遲延利息。

　㈡系爭借款自前開籌款日期起，至系爭執行名義作成之日（即1

    11年8月19日）止，利息按年息3%計算，共計為4,223萬4,57

    5元，原告依雙方協議，自103年起持續向被告繳納款項，原

    告已給付被告合計8,705萬元，已足償付至系爭執行名義作

    成時所生之利息，原告自無違約或已屆清償期而未清償之情

    事，惟被告無視兩造間之協議，遽以系爭借款已屆清償期，

    向鈞院聲請拍賣抵押物，致鈞院認定系爭借款屆期而作成系

    爭執行名義准予拍賣，洵非適法，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

    第2項規定，以系爭執行名義成立前有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

    由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鈞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4701號（併

    入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兩造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

    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㈢另被告實際上僅匯款1億7,608萬0,850元，兩造自103年間即

    有債權債務往來，被告均要求原告先行提供本票、借據，並

    辦畢不動產抵押權設定後，始將款項匯至原告指定之帳戶，

    兩造並無約定仲介費及代書費應由原告負擔，且被告就相同

    債權對原告提起清償借款訴訟（鈞院111年度重訴字第477號

    ，下稱另案訴訟㈠），被告於另案訴訟㈠準備程序時並不爭執

    以實際匯款金額為借款金額，故系爭借款金額仍應以被告實

    際匯款金額為準。又原告已陸續給付被告林慶智2,232萬5,0

    00元、給付被告吳淑娟2,585萬5,000元、給付被告林慧宜1,

    485萬元、給付被告林慧音1,200萬元、給付被告楊美錦800

    萬元、給付被告蔡馥羽697萬5,000元、給付被告蔡汶含710

    萬5,000元【含原告於106年1月16日給付被告吳淑娟、蔡汶

    含各503萬元，依原告與被告吳淑娟、蔡汶含間鈞院111年度

    重訴字第252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下稱另案訴訟㈡）調解

    筆錄，被告同意該2筆503萬元，用作清償系爭借款】，原告

    給付之金額應先抵充利息，餘額再抵充本金，則原告尚欠被

    告之金額如民事更正訴之聲明暨準備㈡狀附件2所示，故本件

    亦有於執行名義成立前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原告亦據為

    債務人異議之訴之事由，並請求確認被告對原告之債權超過

    上述附件2所示本金部分不存在。

　㈣關於兩造間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載違約金，應屬損害賠

    償總額預定性違約金，而非懲罰性違約金，倘鈞院認原告應

    給付違約金，因被告並未如數交付系爭借款予原告，實際上

    僅提供原告1億7,608萬0,850元，若違約金仍依抵押權設定

    契約書所載利率高達週年利率36.5%或法定最高週年利率計

    算，無異使被告獲取暴利，並將對原告財務產生嚴重影響，

    且原告自103年10月1日至109年8月5日間合計已償付8,705萬

    元予被告，是請求鈞院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違約金，

    且至少應酌減至週年利率5%為適當。

　㈣聲明：⒈鈞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4701號（併入109年度司執字

    第91752號）兩造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

    序應予撤銷。⒉確認被告林慶智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4,674萬

    2,500元債權中超過3,350萬6,541元部分不存在。⒊確認被告

    吳淑娟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4,716萬400元債權中超過新臺幣

    3,165萬7,416元部分不存在。⒋確認被告林慧宜對原告如附

    表一所示2,895萬元債權中超過新臺幣2,065萬5,053元部分

    不存在。⒌確認被告林慧音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2,544萬元債

    權中超過1,889萬8,438元部分不存在。⒍確認被告楊美錦對

    原告如附表一所示1,268萬4,240元債權中超過新臺幣757萬6

    ,491元部分不存在。⒎確認被告蔡馥羽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1

    ,388萬6,000元債權中超過新臺幣993萬0,110元部分不存在

    。⒏確認被告蔡汶含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121萬7,710元債權

    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103年6月間透過居間介紹向被告陳稱因開發「臺中市

    高鐵新市鎮自辦市地重劃區」有資金需求需資金調度，遂以

    系爭不動產作為擔保，向被告借款2億2,100萬元【其中被告

    吳淑娟1,500萬元、被告蔡汶含500萬元已於另案訴訟㈡調解

    成立】。被告於103年6月起至107年2月1日止，陸續借款予

    原告2億0,100萬元。原告於103年至107年間陸續簽發本票交

    付予被告（鈞院109年度司票字第4871號附表一、二所示之

    本票金額1億9,100萬元、鈞院107年度司票字第8395號裁定

    所示之本票金額500萬元），兩造約定利息以月息1.5分計算

    （相當於週年利率18%），且原告自借款後，於103年至107

    年2月止均有依約繳納月息1.5分之利息，可證兩造約定之利

    率確實為18%，縱使與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記載之客觀內

    容不符，惟兩造既有上開協議存在，亦為系爭抵押權約定之

    一部分，仍應依兩造約定利率計算。又原告自107年2月1日

    起未支付利息，依兩造約定本即產生遲延利息及違約金，被

    告從未同意原告暫毋庸返還本金，或僅需先償還利息3%。本

    件原告僅有清償利息，迄今仍欠本金2億0,100萬元及利息、

    違約金未清償。

　㈡關於系爭借款本金，當時兩造約定仲介費及代書費應由借款

    人負擔，由被告直接支付給代書及仲介，故被告給付之仲介

    費及代書費均應計入借款金額；又原告於106年1月16日各還

    款503萬元予被告吳淑娟及蔡汶含是用來清償他筆借款，非

    清償系爭借款。 

　㈢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就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記載利息3%、

    遲延利息1.2%-36.5%、違約金1.2%-36.5%，系爭抵押權擔保

    範圍包含利息、遲延利息及違約金，除違約金外，被告亦得

    請求給付遲延利息，足見當事人有藉此約定懲罰未依約還款

    以強制履行債務為目的，此違約金之性質應為懲罰性違約金

    。另兩造係自願訂立借款契約及簽發本票擔保系爭借款，基

    於契約自由原則，原告不得事後任意指摘違約金之約定過高

    ，且系爭借款違約金之性質，本有督促債務人履行之意，原

    告不得要求酌減。

　㈣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協議並簡化爭點如下（本院卷㈡第273-276頁、第426-42

    7頁言詞辯論筆錄，並依本案相關卷證或判決格式做部分文

    字修正或增刪文句）：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於103年5月28日、103年6月4日、103年6月30日、103年7

    月30日、103年8月29日、104年11月15日、104年12月7日、1

    04年12月30日、107年2月1日前後向被告林慶智等7人籌措款

    項2億100萬元（被告林慶智等7人實際僅匯款1億7,608萬0,8

    50元，實際借款日期及金額如附表一借款日期、借款本金欄

    所示），並於103年6月26日、103年7月28日、103年8月28日

    、103年11月3日、104年11月5日、104年12月8日、104年12

    月28日、107年2月1日103年6月26日以本院111年度司拍字第

    204號裁定附表所示不動產作為對相對人所負2億100萬元債

    務之擔保，分別設定3,600萬元、3,600萬元、3,600萬元、1

    ,100萬元、3,600萬元、3,600萬元、3,600萬元、4,800萬元

    之抵押權。

　⒉兩造於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記載之約定利息、遲延利息、

    違約金及清償日如附表一各欄所示；兩造就系爭借款約定之

    違約金性質為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

　⒊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52號債務人異議之訴案件審理系爭債

    權中之2,000萬元，業經原告與被告吳淑娟、蔡汶含於112年

    2月7日調解成立，被告吳淑娟、蔡汶含同意將原告於該案民

    事起訴狀第2至3頁表格（即調解筆錄附表一）所主張還款金

    額作為調解筆錄附表二除該案借款外之其他借款之還款金額

    。

　㈡兩造爭執事項：

　⒈系爭借款約定之利息利率為何？

　⒉原告就系爭債權有無給付遲延或違反兩造約定之情形？

　⒊系爭債權是否尚未清償？如尚未清償，尚未清償之本金及利

    息數額為何？

　⒋原告主張撤銷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4701號（併入109年度司

    執字第91752號）兩造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

    行程序，有無理由？ 　　　　

四、法院之判斷：　　

　㈠兩造就系爭借款之本金、借款日期、清償日及約定之利息、

　　遲延利息、違約金，均如附表一各欄所示：

　⒈被告就系爭借款實際匯款金額僅為1億7,608萬0,850元（實

　　際借款日期及金額如附表一借款日期、借款本金欄所示）乙

　　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⒈前段），被告雖另提出

　　附件一、二、明細表、收據、抵押權設定契書、匯出匯款申

　　請書（本院卷㈡第349-355頁、第473-479頁）主張兩造約定

　　仲介費、代書費由原告負擔及預扣3個月18%之利息，惟原告

　　否認兩造約定由原告負擔仲介及代書費用，被告復未舉證證

　　明此約定存在，所辯尚難憑採。又自貸與金額中預扣利息，

　　該部分既未實際交付借用人，不能認為貸與本金之一部，故

　　利息先扣之消費借貸，其貸與之本金應以利息預扣後實際交

　　付借用人之金額為準（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10號判

　　決見解參照），準此，系爭借款之本金應以被告實際交付即

　　匯款之金額1億7,608萬0,850元為準，首先認定。

　⒉系爭抵押權設定時，兩造於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

　　約書（下稱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上記載系爭借款約定之

　　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及清償日如附表一各欄所示，有被

　　告提出之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在卷可憑（本院卷㈠第357-

　　363頁、第373-381頁、第395-403頁、第409-417頁、第423-

　　429頁、第443-455頁、第469-479頁、第485-493頁、第499-

　　505頁、第517-519頁、第525-531頁、第537-545頁），且為

　　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⒉前段）。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

　　書記載之項目，係兩造設定抵押權所擔保之內容，並具有公

　　示性，應足資作為認定系爭借款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及

　　清償期之依據。被告雖辯稱兩造就系爭借款係約定按月息1.

　　5分即週年利率18%計算利息云云，惟為原告所否認且核與系

　　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記載之上開客觀內容不符，被告復未能

　　舉證證明兩造間確有約定利息按週年利率18%計算之協議存

　　在，所辯難認有據。是兩造間就系爭借款所約定之利息、遲

　　延利息、違約金及清償日，堪認均如附表一各欄所示。

　㈡原告就系爭借款未於附表一所示清償日還款，已違反兩造就

    系爭借款清償日期之約定：

　　兩造就系爭借款約定之清償日如附表一清償日欄所示，業經

    認定如前，原告雖主張兩造口頭協議，原告持續繳納按年息

    3%計算之利息，被告同意原告暫毋庸返還本金，原告並無違

    約及逾期清償借款云云，惟為被告所否認，原告就此並未舉

    證證明兩造確有上開口頭協議，其主張自難憑採，則原告未

    依附表一所示清償日清償借款本金，已違反兩造關於系爭借

    款清償日之約定，堪以認定。

　㈢系爭借款清償期屆至後，被告得請求原告清償債務之數額：

　⒈被告於系爭借款清償期屆至後，僅得請求原告給付違約金，

    不得再請求原告給付利息及遲延利息：

　⑴依民法第233條第1項規定之意旨觀之，遲延後之金錢債務，

    僅得請求遲延利息，不得於遲延利息之外，再請求原債權之

    約定利息（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632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契約當事人以確保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約定於債務人不

    履行債務或不為適當之履行時，所應支付之違約金，除契約

    約定其為懲罰性之違約金外，概屬於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

    金，以免對債務人造成不利，觀諸民法第250條之規定及其

    修正理由自明。又違約金，有懲罰之性質，有損害賠償之性

    質，如為懲罰之性質，於債務人履行遲延時，債權人除請求

    違約金外，固得依民法第233條之規定，請求給付遲延利息

    及賠償其他之損害；如為損害賠償之性質，則應認為已就因

    遲延所生之損害，業依契約預定其賠償額，不得更依該條規

    定，請求遲延利息及賠償損害（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

    0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兩造就系爭借款約定之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及清償日分

    別如附表一各欄所示，業如前述，且兩造就系爭借款約定之

    違約金性質為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為兩造所不爭

    執（不爭執事項⒉後段），是依前揭說明，被告就遲延後之

    系爭借款，僅得請求原告給付違約金，不得再請求給付利息

    及遲延利息。

　⒉系爭借款約定之違約金，除附表一編號3、編號1、編號1

    、編號1所示借款外，其餘各借款約定之違約金，均有過高

    情事，應酌減至週年利率16%：

　⑴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依職權減至相當之數額，為

　　民法第252條所明定。而契約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

　　，應依一般客觀之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實際上所受

　　損害及債務人如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享受之一切利

　　益為衡量標準，庶符實情而得法理之平（最高法院95年度台

　　上字第109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系爭借款約定之違約金，除附表一編號3、編號1、編號1

    、編號1所示借款之違約金約定為週年利率1.2%外，其餘借

    款之違約金均約定為週年利率36.5%。本院審酌被告實際上

    所受損害，主要為原預期受償之時間延後所生之損害，參酌

    民法第205條規定：約定利率，超過週年16%者，超過部分之

    約定，無效。則就系爭借款約定按週年利率36.5%計算違約

    金部分，確有過高情事，與被告所受損害尚非相當，本院認

    均應酌減至週年利率16%，始為適當。至附表一編號3、編

    號1、編號1、編號1所示借款約定之違約金為週年利率為1

    .2%，則無過高情事而無酌減之必要。

　⒊原告就系爭借款之清償情形，分述如下：

　⑴按對於一人負擔數宗債務而其給付之種類相同者，如清償人

　　所提出之給付，不足清償全部債額時，由清償人於清償時，

　　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清償人不為前條之指定者，依左列之

　　規定，定其應抵充之債務：1.債務已屆清償期者，儘先抵充

　　。2.債務均已屆清償期或均未屆清償期者，以債務之擔保最

　　少者，儘先抵充；擔保相等者，以債務人因清償而獲益最多

　　者，儘先抵充；獲益相等者，以先到期之債務，儘先抵充。

　　3.獲益及清償期均相等者，各按比例，抵充其一部。清償人

　　所提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其依

　　前2條之規定抵充債務者亦同，民法第320條至第323條分別

　　定有明文。又系爭借款關於違約金之約定，與遲延利息同屬

    原預期受償之時間延後所生之損害，且被告就遲延後之系爭

    借款，僅得請求違約金而不得再請求利息及遲延利息，業如

    前述，故依兩造就系爭借款約定違約金之性質及其約定之真

    意，本院認就原告已提出之給付，應先充利息，次充損害賠

    償性質之違約金，如有餘額，再抵充系爭借款本金，兩造就

    抵充順序亦同此意見（本院卷㈡第272頁）。

　⑵兩造均同意以111年7月19日為系爭借款及清償金額之結算基

　　準日（本院卷㈡第426頁），又原告已提出如附表二所示之

　　給付，為被告所不爭執，並陳稱原告此部分已提出之給付總

　　額都是清償本件系爭借款（本院卷㈡第272頁、第426頁）。

　　則系爭借款應依附表一所示本金，自借款日至約定之清償日

　　，按約定利息欄所示利率（即週年利率3%）計算利息，並自

　　約定清償日之翌日起至111年7月19日結算基準日止，分別依

　　兩造約定之違約金週年利率1.2%及本院酌減後之違約金週年

　　利率16%計算違約金，原告提出之給付抵充利息及違約金

　　後，如有餘額再抵充系爭借款本金。

　⑶就被告林慶智、林慧宜、林慧音、蔡馥羽部分，原告已提出

    之給付如附表二編號1、3、4、6所示依序為2,232萬5,000元

    、1,485萬元、1,200萬元、697萬5,000元，則依附表一

    所示各筆借款本金，依上述計算方式計算之利息及至111年7

    月19日之違約金，如附表三類別利息欄、違約金欄所示

    ，原告應給付被告林慶智、林慧宜、林慧音、蔡馥羽之利息

    及違約金總額，依序為4,636萬0,725元、2,281萬6,198元、

    1,704萬0,431元、1,541萬9,534元（計算式詳附表三，

    小數點以下均4捨5入，以下同），則原告提出予被告林慶智

    、林慧宜、林慧音、蔡馥羽之給付數額，均未逾至結算基準

    日止應給付被告林慶智、林慧宜、林慧音、蔡馥羽之利息及

    違約金總額，自無餘額可抵充借款本金，準此，原告並無清

    償附表一所示對被告林慶智、林慧宜、林慧音、蔡馥羽

    之借款本金。

　⑷就被告吳淑娟部分，原告已提出之給付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

　　為2,082萬5,000元，則依附表一所示各筆借款本金，依上

    述計算方式計算之利息及至111年7月19日之違約金，如附表

    三類別利息欄、違約金欄所示，原告應給付被告吳淑娟之

    利息及違約金總額為2,070萬9,144元（計算式詳如附表三

    ），則原告提出予被告吳淑娟之給付數額，已逾應給付被告

    吳淑娟至結算基準日止之利息及違約金總額，其餘額為11萬

    5,856元（計算式：2,082萬5,000元－2,070萬9,144元＝11萬5

    ,856元），應抵充系爭借款本金。又被告吳淑娟於另案訴訟

    ㈡與原告於112年2月7日調解成立，被告吳淑娟同意將原告於

    該案民事起訴狀第2至3頁表格（即調解筆錄附表一）所主張

    還款金額作為調解筆錄附表二除該案借款外之其他借款之還

    款金額，有另案訴訟㈡調解筆錄及附表在卷可憑（本院卷㈡第

    175-181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⒊），被告吳

    淑娟並自承另案訴訟㈡調解筆錄第參項所指之還款金額是原

    告於106年1月16日清償之503萬元（本院卷㈡第425頁），則

    被告吳淑娟於另案訴訟㈡已同意原告於106年1月16日清償之5

    03萬元係作為該案調解筆錄附表二除該案借款外之其他借款

    之還款金額，經比對該案調解筆錄附表二所示該案借款外之

    其他借款，即為本件之系爭借款，則被告吳淑娟於本訴中再

    為爭執辯稱原告上開日期給付之503萬元並非清償本件之系

    爭借款，自無可採。準此，原告就附表一所示對被告吳淑

    娟之系爭借款，已清償本金514萬5,856元（計算式：11萬5,

    856元＋503萬元＝514萬5,856元）。原告對被告吳淑娟負擔多

    宗債務，且原告未指定應抵充之債務，應依民法第322條所

    定之次序抵充。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借款，其約定之違

    約金經本院酌減為週年利率16%，高於編號3所示借款約定之

    違約金週年利率1.2%，對原告獲益最多，應儘先抵充，且因

    獲益相等，應各按比例抵充一部。至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借

    款於原告106年1月16日提出503萬元給付時尚未屆清償期，

    抵充次序為最後。是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借款本金抵充後餘

    147萬2,953元（計算式：376萬元－514萬5,856元×376萬元／8

    46萬元＝147萬2,953元）、編號2所示之借款本金抵充後餘18

    4萬1,191元（計算式：470萬元－514萬5,856元×470萬元／846

    萬元＝184萬1,191元）。

　⑸就被告楊美錦部分，原告已提出之給付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

　　為800萬元，則依附表一所示各筆借款本金，依上述計算方

    式計算之利息及至111年7月19日之違約金，如附表三類別

    利息欄、違約金欄所示，原告應給付被告楊美錦之利息及違

    約金總額為501萬9,651元（計算式詳如附表三），則原告

    提出予被告楊美錦之給付數額，已逾應給付被告楊美錦至結

    算基準日止之利息及違約金總額，其餘額為298萬0,349元（

    計算式：800萬元－501萬9,651元＝298萬0,349元），應抵充

    系爭借款本金。原告對被告楊美錦負擔多宗債務，且原告未

    指定應抵充之債務，應依民法第322條所定之次序抵充。而

    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借款，其約定之違約金經本院酌減為週

    年利率16%，高於編號1所示借款約定之違約金週年利率1.2%

    ，對原告獲益最多，應儘先抵充。是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借

    款本金抵充後餘110萬3,231元（計算式：408萬3,580元－298

    萬0,349元＝110萬3,231元）。

　⑹就被告蔡汶含部分，原告已提出之給付如附表二編號7所示為

    207萬5,000元，則依附表一所示借款本金，依上述計算方

    式計算之利息及至111年7月19日之違約金，如附表三類別

    利息欄、違約金欄所示，原告應給付被告蔡汶含之利息及違

    約金總額為83萬1,379元（計算式詳如附表三），則原告提

    出予被告蔡汶含之給付數額，已逾應給付被告蔡汶含至結算

    基準日止之利息及違約金總額，其餘額124萬3,621元（計算

    式：207萬5,000元－83萬1,379元＝124萬3,621元），應抵充

    系爭借款本金，已足額清償附表一所示被告蔡汶含對原告

    之系爭借款，是原告就附表一所示對被告蔡汶含之借款債

    務，已清償完畢。

　⒋從而，原告尚欠被告林慶智、吳淑娟、林慧宜、林慧音、楊

　　美錦、蔡馥羽等6人之借款本金及計算至結算基準日止之利

　　息、違約金抵充後餘額，如附表四借款本金欄、計算至111

　　年7月19日之利息、違約金抵充後餘額欄所示（計算式詳附

　　表四），並應自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就借

　　款本金按違約金週年利率欄所示利率計算違約金。

　㈣原告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部分：

　⒈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

    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

    異議之訴；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

    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

    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

    執行法第14條第1、2項前段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提起債

    務人異議之訴須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之。經查，被告以

    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就原告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經本院

    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而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執行程序尚未終

    結，業據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查核屬實，原告提起本件

    債務人異議之訴，程序上為合法。

　⒉被告所執之系爭執行名義係拍賣抵押物裁定，無確定判決之

    同一效力，原告得以執行名義成立前，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

    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而所謂

    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例如清償、提存、抵銷、免除、混

    同、債權讓與、債務承擔、更改、消滅時效完成、解除條件

    成就、契約解除或撤銷、另訂和解契約，或其他類此之情形

    。所謂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例如債權人同意延期清償、

    債務人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等（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8

    99號裁判要旨參照）。

　⒊原告主張兩造口頭協議，原告持續繳納按年息3%計算之利息

    ，被告同意原告暫毋庸返還本金乙情，業據本院判斷難以憑

    採如前所述，則原告據此為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提起債務

    人異議之訴，並無可採；原告另主張系爭借款本金應以被告

    實際匯款金額為準及原告已部分清償等事由，亦經本院判斷

    如前，被告對原告之系爭債權餘額如附表四所示，則被告以

    系爭執行名義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就逾附表四所示部分，

    有債權不成立及消滅之事由，原告據此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

    ，核屬有據，系爭執行事件就逾附表四所示部分之強制執行

    程序應予撤銷。　　

　㈤原告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部分：　　　　

　⒈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

　　，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

    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予以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度

    台上字第1031號、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裁判意旨參照）。

    被告以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原告之財產，兩造間就被

    告對原告之系爭借款債權之存否有爭執，致原告在私法上之

    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被告之確認判決除

    去之，原告自有提起本件確認訴訟之法律上利益。

　⒉經查：被告對原告之系爭債權餘額如附表四所示，業經本院

    認定如前，則原告請求確認被告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

    過附表四部分不存在，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

    請求撤銷系爭事件逾附表四所示部分之強制執行程序暨請求

    確認被告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存在，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其餘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

六、本件判決之基礎已為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

    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

    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

    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文爵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建分

附表一：

一、林慶智        編號 借款本金 設定擔保債權額 借 款 日 期 清　　償　 日 約定利息 遲　延 利　息 違約金 1 477萬5,000元 600萬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3% 36.50% 36.50% 2 1,964萬元 2,400萬元 104年11月15日 105年2月3日 3% 36.50% 36.50% 3 940萬2,500元 1,800萬元 104年12月7日 105年3月3日 3% 36.50% 36.50% 4 492萬5,000元 1,800萬元 104年12月30日 105年3月23日 3% 36.50% 36.50% 5 800萬元 1,200萬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3% 36.50% 36.50% 共4,674萬2,500元        二、吳淑娟        編號 借款本金 設定擔保債權額 借 款 日 期 清　　償　 日 約定利息 遲　延 利　息 違約金 1 376萬元 900萬元 103年5月28日 104年1月29日 3% 36.50% 36.50% 2 470萬元  103年6月4日     3 2,770萬0,400元 3,600萬元 103年6月30日 103年12月24日 3% 1.20% 1.20% 4 1,100萬元 1,800萬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3% 36.50% 36.50% 共4,716萬0,400元        三、林慧宜        編號 借款本金 設定擔保債權額 借 款 日 期 清　　償　 日 約定利息 遲　延 利　息 違約金 1 955萬元 1,200萬元 103年7月30日 103年10月24日 3% 1.20% 1.20% 2 955萬元 1,200萬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3% 36.50% 36.50% 3 985萬元 1,200萬元 104年12月30日 105年3月3日 3% 36.50% 36.50% 共2,895萬元        四、林慧音        編號 借款本金 設定擔保債權額 借 款 日 期 清　　償　 日 約定利息 遲　延 利　息 違約金 1 955萬元 1,200萬元 103年7月30日 103年10月24日 3% 1.20% 1.20% 2 955萬元 1,200萬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3% 36.50% 36.50% 3 634萬元 1,200萬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3% 36.50% 36.50% 共2,544萬元        五、楊美錦        編號 借款本金 設定擔保債權額 借 款 日 期 清　　償　 日 約定利息 遲　延 利　息 違約金 1 860萬0,660元 1,200萬元 103年7月30日 103年10月24日 3% 1.20% 1.20% 2 408萬3,580元 600萬元 104年12月30日 105年3月23日 3% 36.50% 36.50% 共1,268萬4,240元        六、蔡馥羽        編號 借款本金 設定擔保債權額 借 款 日 期 清　　償　 日 約定利息 遲　延 利　息 違約金 1 382萬6,000元 600萬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3% 36.50% 36.50% 2 74萬元 200萬元 103年5月28日 104年1月29日 3% 36.50% 36.50% 3 70萬元  103年6月4日  3% 36.50% 36.50% 4 862萬元 1,200萬元 104年11月15日 105年2月3日 3% 36.50% 36.50% 共1,388萬6,000元        七、蔡汶含        編號 借款本金 設定擔保債權額 借 款 日 期 清　　償　 日 約定利息 遲　延 利　息 違約金 1 121萬7,710元 600萬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3% 36.50% 36.50% 121萬7,710元        



附表二：

編號 原告 被告給付總額 1 林慶智 2,232萬5,000元 2 吳淑娟 2,082萬5,000元 3 林慧宜 1,485萬元 4 林慧音 1,200萬元 5 楊美錦 800萬元 6 蔡馥羽 697萬5,000元 7 蔡汶含 207萬5,000元 



附表三：

一、林慶智        編號 類別 借款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週年利率 應給付總額 1 利息 477萬5,000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88/365) 3％ 3萬4,536.99元 2 違約金 477萬5,000元 103年11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37/365) 16％ 584萬4,076.71元 3 利息 1,964萬元 104年11月15日 105年2月3日 (81/366) 3％ 13萬0,396.72元 4 違約金 1,964萬元 105年2月4日 111年7月19日 (6+166/365) 16％ 2,028萬3,546.3元 5 利息 940萬2,500元 104年12月7日 105年3月3日 (88/366) 3％ 6萬7,821.31元 6 違約金 940萬2,500元 105年3月4日 111年7月19日 (6+138/365) 16％ 959萬5,186.85元 7 利息 492萬5,000元 104年12月30日 105年3月23日 (85/366) 3％ 3萬4,313.52元 8 違約金 492萬5,000元 105年3月4日 111年7月19日 (6+138/365) 16％ 502萬5,928.77元 9 利息 800萬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88/365) 3％ 5萬7,863.01元 10 違約金 800萬元 107年4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4+81/365) 16％ 540萬4,054.79元        4,636萬0,724.97元 二、吳淑娟        編號 類別 借款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週年利率 應給付總額 1 利息 376萬元 103年5月28日 104年1月29日 (247/365) 3％ 7萬6,333.15元 2 違約金 376萬元 104年1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7+171/365) 16％ 449萬3,045.48元 3 利息 470萬元 103年6月4日 104年1月29日 (240/365) 3％ 9萬2,712.33元 4 違約金 470萬元 104年1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7+171/365) 16％ 561萬6,306.85元 5 利息 2,770萬400元 103年6月30日 103年12月24日 (178/365) 3％ 40萬5,260.65元 6 違約金 2,770萬400元 103年12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07/365) 1.2％ 251萬5,348.1元 7 利息 1,100萬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88/365) 3％ 7萬9,561.64元 8 違約金 1,100萬元 107年4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4+81/365) 16％ 743萬575.34元        2,070萬9,143.54元 三、林慧宜        編號 類別 借款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週年利率 應給付總額 1 利息 955萬元 103年7月30日 103年10月24日 (87/365) 3％ 6萬8,289.04元 2 違約金 955萬元 103年10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68/365) 1.2％ 88萬6,344.66元 3 利息 955萬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88/365) 3％ 6萬9,073.97元 4 違約金 955萬元 103年11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37/365) 16％ 1,168萬8,153.42元 5 利息 985萬元 104年12月30日 105年3月3日 (65/366) 3％ 5萬2,479.51元 6 違約金 985萬元 105年3月4日 111年7月19日 (6+138/365) 16％ 1,005萬1,857.53元        2,281萬6,198.13元 四、林慧音        編號 類別 借款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週年利率 應給付總額 1 利息 955萬元 103年7月30日 103年10月24日 (87/365) 3％ 6萬8,289.04元 2 違約金 955萬元 103年10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68/365) 1.2％ 88萬6,344.66元 3 利息 955萬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88/365) 3％ 6萬9,073.97元 4 違約金 955萬元 103年11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37/365) 16％ 1,168萬8,153.42元 5 利息 634萬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88/365) 3％ 4萬5,856.44元 6 違約金 634萬元 107年4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4+81/365) 16％ 428萬2,713.42元        1,704萬0,430.95元 五、楊美錦        編號 類別 借款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週年利率 應給付總額 1 利息 860萬660元 103年7月30日 103年10月24日 (87/365) 3％ 6萬1,500.61元 2 違約金 860萬660元 103年10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68/365) 1.2％ 79萬8,235.5元 3 利息 408萬3,580元 104年12月30日 105年3月23日 (85/366) 3％ 2萬8,451.17元 4 違約金 408萬3,580元 105年3月24日 111年7月19日 (6+118/365) 16％ 413萬1,464.17元        501萬9,651.45元 六、蔡馥羽        編號 類別 借款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週年利率 應給付總額 1 利息 382萬6,000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88/365) 3％ 2萬7,672.99元 2 違約金 382萬6,000元 103年11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37/365) 16％ 468萬2,604.71元 3 利息 74萬元 103年5月28日 104年1月29日 (247/365) 3％ 1萬5,023.01元 4 違約金 74萬元 104年1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7+171/365) 16％ 88萬4,269.59元 5 利息 70萬元 103年6月4日 104年1月29日 (240/365) 3％ 1萬3,808.22元 6 違約金 70萬元 104年1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7+171/365) 16％ 83萬6,471.23元 7 利息 862萬元 104年11月15日 105年2月3日 (81/366) 3％ 5萬7,231.15元 8 違約金 862萬元 105年2月4日 111年7月19日 (6+166/365) 16％ 890萬2,452.6元        1,541萬9,533.5元 七、蔡汶含        編號 類別 借款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週年利率 應給付總額 1 利息 121萬7,710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88/365) 3％ 8,807.55元 2 違約金 121萬7,710元 107年4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4+81/365) 16％ 82萬2,571.45元        83萬1,379元 



附表四：

一、林慶智    編號 借　款　本　金 違　約　金　 起　 算　日 違 約 金 週年利率 1 477萬5,000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2 1,964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3 940萬2,500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4 492萬5,000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5 800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6 計算至111年7月19日之利息、違約金抵充後餘額： 2,403萬5,725元    計算式： 4,636萬0,725元－2,232萬5,000元＝2,403萬5,725元   二、吳淑娟    編號 借　款　本　金 違　約　金　 起　 算　日 違 約 金 週年利率 1 147萬2,953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2 184萬1,191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3 2,770萬0,400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2％ 4 1,100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三、林慧宜    編號 借　款　本　金 違　約　金　 起　 算　日 違 約 金 週年利率 1 955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2％ 2 955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3 985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4 計算至111年7月19日之利息、違約金抵充後餘額： 796萬6,198元    計算式： 2,281萬6,198元－1,485萬元＝796萬6,198元   四、林慧音    編號 借　款　本　金 違　約　金　 起　 算　日 違 約 金 週年利率 1 955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2％ 2 955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3 634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4 計算至111年7月19日之利息、違約金抵充後餘額： 504萬0,431元    計算式：  1,704萬0,431元－1,200萬元＝504萬0,431元   五、楊美錦    編號 借　款　本　金 違　約　金　 起　 算　日 違 約 金 週年利率 1 860萬0,660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2％ 2 110萬3,231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六、蔡馥羽    編號 借　款　本　金 違　約　金　 起　 算　日 違 約 金 週年利率 1 382萬6,000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2 74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3 70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4 862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5 計算至111年7月19日之利息、違約金抵充後餘額： 844萬4,534元    計算式： 1,541萬9,534元－967萬5,000元＝844萬4,534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475號
  原      告  李金安


              柏邵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林樂怡
  上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李育錚律師
              張祐誠律師
  被      告  林慶智  
              吳淑娟  
              林慧宜  
              林慧音  
              楊美錦  
              蔡馥羽  
              蔡汶含  
  上7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許崇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4701號（併入本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就超過附表四所示部分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確認被告林慶智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
存在。
確認被告吳淑娟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
存在。
確認被告林慧宜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
存在。
確認被告林慧音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
存在。
確認被告楊美錦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
存在。
確認被告蔡馥羽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
存在。
確認被告蔡汶含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吳淑娟負擔3%、被告楊美錦負擔2%、被告蔡汶含
負擔1%，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256條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主張自民國103年起陸續向被告借款，並設定抵押權為擔保，因兩造口頭協議被告同意原告僅需先償還按年息3%計算之利息，暫毋庸返還本金，原告均有依協議清償利息，惟被告以抵押債權已屆清償期為由，向鈞院聲請拍賣抵押物，經鈞院以111年度司拍字第204號拍賣抵押物裁定（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准許，被告聲請強制執行併入鈞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事件執行。原告並無違約或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清償之情事，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並聲明：鈞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本院卷㈠第9-11頁）。訴狀送達後，原告以被告實際僅匯款新臺幣（下同）1億7,608萬0,850元，且原告已清償合計8,705萬元為由，追加確認之訴，並變更聲明為：先位聲明：鈞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備位聲明：確認被告實際匯款之1億7,608萬0,850元（追加狀誤為1億7,608萬0,830元），就原告已給付之8,705萬債權不存在（本院卷㈡第191-192頁）；嗣更正聲明為：㈠鈞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㈡確認被告林慶智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4,674萬2,500元債權中超過3,350萬6,541元部分不存在。㈢確認被告吳淑娟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4,716萬400元債權中超過3,165萬7,416元部分不存在。㈣確認被告林慧宜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2,895萬元債權中超過2,065萬5,053元部分不存在。㈤確認被告林慧音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2,544萬元債權中超過1,889萬8,438元部分不存在。㈥確認被告楊美錦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1,268萬4,240元債權中超過757萬6,491元部分不存在。㈦確認被告蔡馥羽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1,388萬6,000元債權中超過993萬0,110元部分不存在。㈧確認被告蔡汶含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121萬7,710元債權不存在。（本院卷㈡第279-281頁）；另就聲明㈠再更正為：鈞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4701號（併入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兩造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本院卷㈡第458頁）。原告追加確認之訴，係基於兩造間與原起訴事實相同之債權債務關係所生之爭執，堪認其請求之社會基礎事實同一，應予准許；原告更正聲明則係更正其事實上、法律上之陳述，非屬訴之變更，併此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103年5月28日、103年6月4日、103年6月30日、103年7月30日、103年8月29日、104年11月15日、104年12月7日、104年12月30日、107年2月1日先後向被告籌措款項新臺幣（下同）2億0,100萬元，被告實際僅匯款1億7,608萬0,850元（下稱系爭借款），原告並於103年6月26日、103年7月28日、103年8月28日、103年11月3日、104年11月5日（起訴狀漏載）、104年12月8日、104年12月28日、107年2月1日、以本院111年度司拍字第204號裁定附表所示不動產作為對被告所負2億0,100萬元債務之擔保，分別設定3,600萬元、3,600萬元、3,600萬元、1,100萬元、3,600萬元、3,600萬元、3,600萬元、4,800萬元之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嗣兩造對系爭借款之清償方式口頭協議後，被告同意原告暫毋庸返還本金，僅需先償還系爭借款3%年息，本金部分則視原告資力情況分批償付即可，兩造雖未以書面約定，然觀諸系爭不動產之他項權利證明書暨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示，均有明確記載兩造約定之利息（率）為「按年息百分之三計算」，且由系爭借款抵押權設定契約所載之清償日屆至時，被告長期未催告原告履行契約，且未實行抵押權等情，足以證明兩造係約定以年息3%計算利息。是以，兩造已變更系爭借款之清償方式，於原告繳清年息3%之情形下，系爭借款即無屆期，原告自無需給付違約金或遲延利息。
　㈡系爭借款自前開籌款日期起，至系爭執行名義作成之日（即111年8月19日）止，利息按年息3%計算，共計為4,223萬4,575元，原告依雙方協議，自103年起持續向被告繳納款項，原告已給付被告合計8,705萬元，已足償付至系爭執行名義作成時所生之利息，原告自無違約或已屆清償期而未清償之情事，惟被告無視兩造間之協議，遽以系爭借款已屆清償期，向鈞院聲請拍賣抵押物，致鈞院認定系爭借款屆期而作成系爭執行名義准予拍賣，洵非適法，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以系爭執行名義成立前有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鈞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4701號（併入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兩造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㈢另被告實際上僅匯款1億7,608萬0,850元，兩造自103年間即有債權債務往來，被告均要求原告先行提供本票、借據，並辦畢不動產抵押權設定後，始將款項匯至原告指定之帳戶，兩造並無約定仲介費及代書費應由原告負擔，且被告就相同債權對原告提起清償借款訴訟（鈞院111年度重訴字第477號，下稱另案訴訟㈠），被告於另案訴訟㈠準備程序時並不爭執以實際匯款金額為借款金額，故系爭借款金額仍應以被告實際匯款金額為準。又原告已陸續給付被告林慶智2,232萬5,000元、給付被告吳淑娟2,585萬5,000元、給付被告林慧宜1,485萬元、給付被告林慧音1,200萬元、給付被告楊美錦800萬元、給付被告蔡馥羽697萬5,000元、給付被告蔡汶含710萬5,000元【含原告於106年1月16日給付被告吳淑娟、蔡汶含各503萬元，依原告與被告吳淑娟、蔡汶含間鈞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52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下稱另案訴訟㈡）調解筆錄，被告同意該2筆503萬元，用作清償系爭借款】，原告給付之金額應先抵充利息，餘額再抵充本金，則原告尚欠被告之金額如民事更正訴之聲明暨準備㈡狀附件2所示，故本件亦有於執行名義成立前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原告亦據為債務人異議之訴之事由，並請求確認被告對原告之債權超過上述附件2所示本金部分不存在。
　㈣關於兩造間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載違約金，應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違約金，而非懲罰性違約金，倘鈞院認原告應給付違約金，因被告並未如數交付系爭借款予原告，實際上僅提供原告1億7,608萬0,850元，若違約金仍依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載利率高達週年利率36.5%或法定最高週年利率計算，無異使被告獲取暴利，並將對原告財務產生嚴重影響，且原告自103年10月1日至109年8月5日間合計已償付8,705萬元予被告，是請求鈞院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違約金，且至少應酌減至週年利率5%為適當。
　㈣聲明：⒈鈞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4701號（併入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兩造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⒉確認被告林慶智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4,674萬2,500元債權中超過3,350萬6,541元部分不存在。⒊確認被告吳淑娟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4,716萬400元債權中超過新臺幣3,165萬7,416元部分不存在。⒋確認被告林慧宜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2,895萬元債權中超過新臺幣2,065萬5,053元部分不存在。⒌確認被告林慧音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2,544萬元債權中超過1,889萬8,438元部分不存在。⒍確認被告楊美錦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1,268萬4,240元債權中超過新臺幣757萬6,491元部分不存在。⒎確認被告蔡馥羽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1,388萬6,000元債權中超過新臺幣993萬0,110元部分不存在。⒏確認被告蔡汶含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121萬7,710元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103年6月間透過居間介紹向被告陳稱因開發「臺中市高鐵新市鎮自辦市地重劃區」有資金需求需資金調度，遂以系爭不動產作為擔保，向被告借款2億2,100萬元【其中被告吳淑娟1,500萬元、被告蔡汶含500萬元已於另案訴訟㈡調解成立】。被告於103年6月起至107年2月1日止，陸續借款予原告2億0,100萬元。原告於103年至107年間陸續簽發本票交付予被告（鈞院109年度司票字第4871號附表一、二所示之本票金額1億9,100萬元、鈞院107年度司票字第8395號裁定所示之本票金額500萬元），兩造約定利息以月息1.5分計算（相當於週年利率18%），且原告自借款後，於103年至107年2月止均有依約繳納月息1.5分之利息，可證兩造約定之利率確實為18%，縱使與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記載之客觀內容不符，惟兩造既有上開協議存在，亦為系爭抵押權約定之一部分，仍應依兩造約定利率計算。又原告自107年2月1日起未支付利息，依兩造約定本即產生遲延利息及違約金，被告從未同意原告暫毋庸返還本金，或僅需先償還利息3%。本件原告僅有清償利息，迄今仍欠本金2億0,100萬元及利息、違約金未清償。
　㈡關於系爭借款本金，當時兩造約定仲介費及代書費應由借款人負擔，由被告直接支付給代書及仲介，故被告給付之仲介費及代書費均應計入借款金額；又原告於106年1月16日各還款503萬元予被告吳淑娟及蔡汶含是用來清償他筆借款，非清償系爭借款。 
　㈢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就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記載利息3%、遲延利息1.2%-36.5%、違約金1.2%-36.5%，系爭抵押權擔保範圍包含利息、遲延利息及違約金，除違約金外，被告亦得請求給付遲延利息，足見當事人有藉此約定懲罰未依約還款以強制履行債務為目的，此違約金之性質應為懲罰性違約金。另兩造係自願訂立借款契約及簽發本票擔保系爭借款，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原告不得事後任意指摘違約金之約定過高，且系爭借款違約金之性質，本有督促債務人履行之意，原告不得要求酌減。
　㈣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協議並簡化爭點如下（本院卷㈡第273-276頁、第426-427頁言詞辯論筆錄，並依本案相關卷證或判決格式做部分文字修正或增刪文句）：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於103年5月28日、103年6月4日、103年6月30日、103年7月30日、103年8月29日、104年11月15日、104年12月7日、104年12月30日、107年2月1日前後向被告林慶智等7人籌措款項2億100萬元（被告林慶智等7人實際僅匯款1億7,608萬0,850元，實際借款日期及金額如附表一借款日期、借款本金欄所示），並於103年6月26日、103年7月28日、103年8月28日、103年11月3日、104年11月5日、104年12月8日、104年12月28日、107年2月1日103年6月26日以本院111年度司拍字第204號裁定附表所示不動產作為對相對人所負2億100萬元債務之擔保，分別設定3,600萬元、3,600萬元、3,600萬元、1,100萬元、3,600萬元、3,600萬元、3,600萬元、4,800萬元之抵押權。
　⒉兩造於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記載之約定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及清償日如附表一各欄所示；兩造就系爭借款約定之違約金性質為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
　⒊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52號債務人異議之訴案件審理系爭債權中之2,000萬元，業經原告與被告吳淑娟、蔡汶含於112年2月7日調解成立，被告吳淑娟、蔡汶含同意將原告於該案民事起訴狀第2至3頁表格（即調解筆錄附表一）所主張還款金額作為調解筆錄附表二除該案借款外之其他借款之還款金額。
　㈡兩造爭執事項：
　⒈系爭借款約定之利息利率為何？
　⒉原告就系爭債權有無給付遲延或違反兩造約定之情形？
　⒊系爭債權是否尚未清償？如尚未清償，尚未清償之本金及利息數額為何？
　⒋原告主張撤銷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4701號（併入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兩造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有無理由？ 　　　　
四、法院之判斷：　　
　㈠兩造就系爭借款之本金、借款日期、清償日及約定之利息、
　　遲延利息、違約金，均如附表一各欄所示：
　⒈被告就系爭借款實際匯款金額僅為1億7,608萬0,850元（實
　　際借款日期及金額如附表一借款日期、借款本金欄所示）乙
　　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⒈前段），被告雖另提出
　　附件一、二、明細表、收據、抵押權設定契書、匯出匯款申
　　請書（本院卷㈡第349-355頁、第473-479頁）主張兩造約定
　　仲介費、代書費由原告負擔及預扣3個月18%之利息，惟原告
　　否認兩造約定由原告負擔仲介及代書費用，被告復未舉證證
　　明此約定存在，所辯尚難憑採。又自貸與金額中預扣利息，
　　該部分既未實際交付借用人，不能認為貸與本金之一部，故
　　利息先扣之消費借貸，其貸與之本金應以利息預扣後實際交
　　付借用人之金額為準（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10號判
　　決見解參照），準此，系爭借款之本金應以被告實際交付即
　　匯款之金額1億7,608萬0,850元為準，首先認定。
　⒉系爭抵押權設定時，兩造於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
　　約書（下稱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上記載系爭借款約定之
　　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及清償日如附表一各欄所示，有被
　　告提出之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在卷可憑（本院卷㈠第357-
　　363頁、第373-381頁、第395-403頁、第409-417頁、第423-
　　429頁、第443-455頁、第469-479頁、第485-493頁、第499-
　　505頁、第517-519頁、第525-531頁、第537-545頁），且為
　　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⒉前段）。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
　　書記載之項目，係兩造設定抵押權所擔保之內容，並具有公
　　示性，應足資作為認定系爭借款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及
　　清償期之依據。被告雖辯稱兩造就系爭借款係約定按月息1.
　　5分即週年利率18%計算利息云云，惟為原告所否認且核與系
　　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記載之上開客觀內容不符，被告復未能
　　舉證證明兩造間確有約定利息按週年利率18%計算之協議存
　　在，所辯難認有據。是兩造間就系爭借款所約定之利息、遲
　　延利息、違約金及清償日，堪認均如附表一各欄所示。
　㈡原告就系爭借款未於附表一所示清償日還款，已違反兩造就系爭借款清償日期之約定：
　　兩造就系爭借款約定之清償日如附表一清償日欄所示，業經認定如前，原告雖主張兩造口頭協議，原告持續繳納按年息3%計算之利息，被告同意原告暫毋庸返還本金，原告並無違約及逾期清償借款云云，惟為被告所否認，原告就此並未舉證證明兩造確有上開口頭協議，其主張自難憑採，則原告未依附表一所示清償日清償借款本金，已違反兩造關於系爭借款清償日之約定，堪以認定。
　㈢系爭借款清償期屆至後，被告得請求原告清償債務之數額：
　⒈被告於系爭借款清償期屆至後，僅得請求原告給付違約金，不得再請求原告給付利息及遲延利息：
　⑴依民法第233條第1項規定之意旨觀之，遲延後之金錢債務，僅得請求遲延利息，不得於遲延利息之外，再請求原債權之約定利息（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63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契約當事人以確保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約定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或不為適當之履行時，所應支付之違約金，除契約約定其為懲罰性之違約金外，概屬於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以免對債務人造成不利，觀諸民法第250條之規定及其修正理由自明。又違約金，有懲罰之性質，有損害賠償之性質，如為懲罰之性質，於債務人履行遲延時，債權人除請求違約金外，固得依民法第233條之規定，請求給付遲延利息及賠償其他之損害；如為損害賠償之性質，則應認為已就因遲延所生之損害，業依契約預定其賠償額，不得更依該條規定，請求遲延利息及賠償損害（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兩造就系爭借款約定之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及清償日分別如附表一各欄所示，業如前述，且兩造就系爭借款約定之違約金性質為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⒉後段），是依前揭說明，被告就遲延後之系爭借款，僅得請求原告給付違約金，不得再請求給付利息及遲延利息。
　⒉系爭借款約定之違約金，除附表一編號3、編號1、編號1、編號1所示借款外，其餘各借款約定之違約金，均有過高情事，應酌減至週年利率16%：
　⑴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依職權減至相當之數額，為
　　民法第252條所明定。而契約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
　　，應依一般客觀之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實際上所受
　　損害及債務人如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享受之一切利
　　益為衡量標準，庶符實情而得法理之平（最高法院95年度台
　　上字第109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系爭借款約定之違約金，除附表一編號3、編號1、編號1、編號1所示借款之違約金約定為週年利率1.2%外，其餘借款之違約金均約定為週年利率36.5%。本院審酌被告實際上所受損害，主要為原預期受償之時間延後所生之損害，參酌民法第205條規定：約定利率，超過週年16%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則就系爭借款約定按週年利率36.5%計算違約金部分，確有過高情事，與被告所受損害尚非相當，本院認均應酌減至週年利率16%，始為適當。至附表一編號3、編號1、編號1、編號1所示借款約定之違約金為週年利率為1.2%，則無過高情事而無酌減之必要。
　⒊原告就系爭借款之清償情形，分述如下：
　⑴按對於一人負擔數宗債務而其給付之種類相同者，如清償人
　　所提出之給付，不足清償全部債額時，由清償人於清償時，
　　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清償人不為前條之指定者，依左列之
　　規定，定其應抵充之債務：1.債務已屆清償期者，儘先抵充
　　。2.債務均已屆清償期或均未屆清償期者，以債務之擔保最
　　少者，儘先抵充；擔保相等者，以債務人因清償而獲益最多
　　者，儘先抵充；獲益相等者，以先到期之債務，儘先抵充。
　　3.獲益及清償期均相等者，各按比例，抵充其一部。清償人
　　所提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其依
　　前2條之規定抵充債務者亦同，民法第320條至第323條分別
　　定有明文。又系爭借款關於違約金之約定，與遲延利息同屬原預期受償之時間延後所生之損害，且被告就遲延後之系爭借款，僅得請求違約金而不得再請求利息及遲延利息，業如前述，故依兩造就系爭借款約定違約金之性質及其約定之真意，本院認就原告已提出之給付，應先充利息，次充損害賠償性質之違約金，如有餘額，再抵充系爭借款本金，兩造就抵充順序亦同此意見（本院卷㈡第272頁）。
　⑵兩造均同意以111年7月19日為系爭借款及清償金額之結算基
　　準日（本院卷㈡第426頁），又原告已提出如附表二所示之
　　給付，為被告所不爭執，並陳稱原告此部分已提出之給付總
　　額都是清償本件系爭借款（本院卷㈡第272頁、第426頁）。
　　則系爭借款應依附表一所示本金，自借款日至約定之清償日
　　，按約定利息欄所示利率（即週年利率3%）計算利息，並自
　　約定清償日之翌日起至111年7月19日結算基準日止，分別依
　　兩造約定之違約金週年利率1.2%及本院酌減後之違約金週年
　　利率16%計算違約金，原告提出之給付抵充利息及違約金
　　後，如有餘額再抵充系爭借款本金。
　⑶就被告林慶智、林慧宜、林慧音、蔡馥羽部分，原告已提出之給付如附表二編號1、3、4、6所示依序為2,232萬5,000元、1,485萬元、1,200萬元、697萬5,000元，則依附表一所示各筆借款本金，依上述計算方式計算之利息及至111年7月19日之違約金，如附表三類別利息欄、違約金欄所示，原告應給付被告林慶智、林慧宜、林慧音、蔡馥羽之利息及違約金總額，依序為4,636萬0,725元、2,281萬6,198元、1,704萬0,431元、1,541萬9,534元（計算式詳附表三，小數點以下均4捨5入，以下同），則原告提出予被告林慶智、林慧宜、林慧音、蔡馥羽之給付數額，均未逾至結算基準日止應給付被告林慶智、林慧宜、林慧音、蔡馥羽之利息及違約金總額，自無餘額可抵充借款本金，準此，原告並無清償附表一所示對被告林慶智、林慧宜、林慧音、蔡馥羽之借款本金。
　⑷就被告吳淑娟部分，原告已提出之給付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
　　為2,082萬5,000元，則依附表一所示各筆借款本金，依上述計算方式計算之利息及至111年7月19日之違約金，如附表三類別利息欄、違約金欄所示，原告應給付被告吳淑娟之利息及違約金總額為2,070萬9,144元（計算式詳如附表三），則原告提出予被告吳淑娟之給付數額，已逾應給付被告吳淑娟至結算基準日止之利息及違約金總額，其餘額為11萬5,856元（計算式：2,082萬5,000元－2,070萬9,144元＝11萬5,856元），應抵充系爭借款本金。又被告吳淑娟於另案訴訟㈡與原告於112年2月7日調解成立，被告吳淑娟同意將原告於該案民事起訴狀第2至3頁表格（即調解筆錄附表一）所主張還款金額作為調解筆錄附表二除該案借款外之其他借款之還款金額，有另案訴訟㈡調解筆錄及附表在卷可憑（本院卷㈡第175-181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⒊），被告吳淑娟並自承另案訴訟㈡調解筆錄第參項所指之還款金額是原告於106年1月16日清償之503萬元（本院卷㈡第425頁），則被告吳淑娟於另案訴訟㈡已同意原告於106年1月16日清償之503萬元係作為該案調解筆錄附表二除該案借款外之其他借款之還款金額，經比對該案調解筆錄附表二所示該案借款外之其他借款，即為本件之系爭借款，則被告吳淑娟於本訴中再為爭執辯稱原告上開日期給付之503萬元並非清償本件之系爭借款，自無可採。準此，原告就附表一所示對被告吳淑娟之系爭借款，已清償本金514萬5,856元（計算式：11萬5,856元＋503萬元＝514萬5,856元）。原告對被告吳淑娟負擔多宗債務，且原告未指定應抵充之債務，應依民法第322條所定之次序抵充。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借款，其約定之違約金經本院酌減為週年利率16%，高於編號3所示借款約定之違約金週年利率1.2%，對原告獲益最多，應儘先抵充，且因獲益相等，應各按比例抵充一部。至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借款於原告106年1月16日提出503萬元給付時尚未屆清償期，抵充次序為最後。是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借款本金抵充後餘147萬2,953元（計算式：376萬元－514萬5,856元×376萬元／846萬元＝147萬2,953元）、編號2所示之借款本金抵充後餘184萬1,191元（計算式：470萬元－514萬5,856元×470萬元／846萬元＝184萬1,191元）。
　⑸就被告楊美錦部分，原告已提出之給付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
　　為800萬元，則依附表一所示各筆借款本金，依上述計算方式計算之利息及至111年7月19日之違約金，如附表三類別利息欄、違約金欄所示，原告應給付被告楊美錦之利息及違約金總額為501萬9,651元（計算式詳如附表三），則原告提出予被告楊美錦之給付數額，已逾應給付被告楊美錦至結算基準日止之利息及違約金總額，其餘額為298萬0,349元（計算式：800萬元－501萬9,651元＝298萬0,349元），應抵充系爭借款本金。原告對被告楊美錦負擔多宗債務，且原告未指定應抵充之債務，應依民法第322條所定之次序抵充。而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借款，其約定之違約金經本院酌減為週年利率16%，高於編號1所示借款約定之違約金週年利率1.2%，對原告獲益最多，應儘先抵充。是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借款本金抵充後餘110萬3,231元（計算式：408萬3,580元－298萬0,349元＝110萬3,231元）。
　⑹就被告蔡汶含部分，原告已提出之給付如附表二編號7所示為207萬5,000元，則依附表一所示借款本金，依上述計算方式計算之利息及至111年7月19日之違約金，如附表三類別利息欄、違約金欄所示，原告應給付被告蔡汶含之利息及違約金總額為83萬1,379元（計算式詳如附表三），則原告提出予被告蔡汶含之給付數額，已逾應給付被告蔡汶含至結算基準日止之利息及違約金總額，其餘額124萬3,621元（計算式：207萬5,000元－83萬1,379元＝124萬3,621元），應抵充系爭借款本金，已足額清償附表一所示被告蔡汶含對原告之系爭借款，是原告就附表一所示對被告蔡汶含之借款債務，已清償完畢。
　⒋從而，原告尚欠被告林慶智、吳淑娟、林慧宜、林慧音、楊
　　美錦、蔡馥羽等6人之借款本金及計算至結算基準日止之利
　　息、違約金抵充後餘額，如附表四借款本金欄、計算至111
　　年7月19日之利息、違約金抵充後餘額欄所示（計算式詳附
　　表四），並應自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就借
　　款本金按違約金週年利率欄所示利率計算違約金。
　㈣原告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部分：
　⒈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2項前段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須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之。經查，被告以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就原告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經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而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執行程序尚未終結，業據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查核屬實，原告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程序上為合法。
　⒉被告所執之系爭執行名義係拍賣抵押物裁定，無確定判決之同一效力，原告得以執行名義成立前，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而所謂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例如清償、提存、抵銷、免除、混同、債權讓與、債務承擔、更改、消滅時效完成、解除條件成就、契約解除或撤銷、另訂和解契約，或其他類此之情形。所謂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例如債權人同意延期清償、債務人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等（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899號裁判要旨參照）。
　⒊原告主張兩造口頭協議，原告持續繳納按年息3%計算之利息，被告同意原告暫毋庸返還本金乙情，業據本院判斷難以憑採如前所述，則原告據此為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並無可採；原告另主張系爭借款本金應以被告實際匯款金額為準及原告已部分清償等事由，亦經本院判斷如前，被告對原告之系爭債權餘額如附表四所示，則被告以系爭執行名義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就逾附表四所示部分，有債權不成立及消滅之事由，原告據此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核屬有據，系爭執行事件就逾附表四所示部分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㈤原告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部分：　　　　
　⒈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
　　，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予以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裁判意旨參照）。被告以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原告之財產，兩造間就被告對原告之系爭借款債權之存否有爭執，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原告自有提起本件確認訴訟之法律上利益。
　⒉經查：被告對原告之系爭債權餘額如附表四所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請求確認被告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存在，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請求撤銷系爭事件逾附表四所示部分之強制執行程序暨請求確認被告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其餘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之基礎已為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文爵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建分
附表一：
		一、林慶智

		


		


		


		


		


		


		




		編號

		借款本金

		設定擔保債權額

		借 款 日 期

		清　　償　 日

		約定利息

		遲　延
利　息

		違約金



		1

		477萬5,000元

		600萬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3%

		36.50%

		36.50%



		2

		1,964萬元

		2,400萬元

		104年11月15日

		105年2月3日

		3%

		36.50%

		36.50%



		3

		940萬2,500元

		1,800萬元

		104年12月7日

		105年3月3日

		3%

		36.50%

		36.50%



		4

		492萬5,000元

		1,800萬元

		104年12月30日

		105年3月23日

		3%

		36.50%

		36.50%



		5

		800萬元

		1,200萬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3%

		36.50%

		36.50%



		共4,674萬2,500元

		


		


		


		


		


		


		




		二、吳淑娟

		


		


		


		


		


		


		




		編號

		借款本金

		設定擔保債權額

		借 款 日 期

		清　　償　 日

		約定利息

		遲　延
利　息

		違約金



		1

		376萬元

		900萬元

		103年5月28日

		104年1月29日

		3%

		36.50%

		36.50%



		2

		470萬元

		


		103年6月4日

		


		


		


		




		3

		2,770萬0,400元

		3,600萬元

		103年6月30日

		103年12月24日

		3%

		1.20%

		1.20%



		4

		1,100萬元

		1,800萬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3%

		36.50%

		36.50%



		共4,716萬0,400元

		


		


		


		


		


		


		




		三、林慧宜

		


		


		


		


		


		


		




		編號

		借款本金

		設定擔保債權額

		借 款 日 期

		清　　償　 日

		約定利息

		遲　延
利　息

		違約金



		1

		955萬元

		1,200萬元

		103年7月30日

		103年10月24日

		3%

		1.20%

		1.20%



		2

		955萬元

		1,200萬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3%

		36.50%

		36.50%



		3

		985萬元

		1,200萬元

		104年12月30日

		105年3月3日

		3%

		36.50%

		36.50%



		共2,895萬元

		


		


		


		


		


		


		




		四、林慧音

		


		


		


		


		


		


		




		編號

		借款本金

		設定擔保債權額

		借 款 日 期

		清　　償　 日

		約定利息

		遲　延
利　息

		違約金



		1

		955萬元

		1,200萬元

		103年7月30日

		103年10月24日

		3%

		1.20%

		1.20%



		2

		955萬元

		1,200萬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3%

		36.50%

		36.50%



		3

		634萬元

		1,200萬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3%

		36.50%

		36.50%



		共2,544萬元

		


		


		


		


		


		


		




		五、楊美錦

		


		


		


		


		


		


		




		編號

		借款本金

		設定擔保債權額

		借 款 日 期

		清　　償　 日

		約定利息

		遲　延
利　息

		違約金



		1

		860萬0,660元

		1,200萬元

		103年7月30日

		103年10月24日

		3%

		1.20%

		1.20%



		2

		408萬3,580元

		600萬元

		104年12月30日

		105年3月23日

		3%

		36.50%

		36.50%



		共1,268萬4,240元

		


		


		


		


		


		


		




		六、蔡馥羽

		


		


		


		


		


		


		




		編號

		借款本金

		設定擔保債權額

		借 款 日 期

		清　　償　 日

		約定利息

		遲　延
利　息

		違約金



		1

		382萬6,000元

		600萬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3%

		36.50%

		36.50%



		2

		74萬元

		200萬元

		103年5月28日

		104年1月29日

		3%

		36.50%

		36.50%



		3

		70萬元

		


		103年6月4日

		


		3%

		36.50%

		36.50%



		4

		862萬元

		1,200萬元

		104年11月15日

		105年2月3日

		3%

		36.50%

		36.50%



		共1,388萬6,000元

		


		


		


		


		


		


		




		七、蔡汶含

		


		


		


		


		


		


		




		編號

		借款本金

		設定擔保債權額

		借 款 日 期

		清　　償　 日

		約定利息

		遲　延
利　息

		違約金



		1

		121萬7,710元

		600萬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3%

		36.50%

		36.50%



		121萬7,710元

		


		


		


		


		


		


		










附表二：
		編號

		原告

		被告給付總額



		1

		林慶智

		2,232萬5,000元



		2

		吳淑娟

		2,082萬5,000元



		3

		林慧宜

		1,485萬元



		4

		林慧音

		1,200萬元



		5

		楊美錦

		800萬元



		6

		蔡馥羽

		697萬5,000元



		7

		蔡汶含

		207萬5,000元









附表三：
		一、林慶智

		


		


		


		


		


		


		




		編號

		類別

		借款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週年利率

		應給付總額



		1

		利息

		477萬5,000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88/365)

		3％

		3萬4,536.99元



		2

		違約金

		477萬5,000元

		103年11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37/365)

		16％

		584萬4,076.71元



		3

		利息

		1,964萬元

		104年11月15日

		105年2月3日

		(81/366)

		3％

		13萬0,396.72元



		4

		違約金

		1,964萬元

		105年2月4日

		111年7月19日

		(6+166/365)

		16％

		2,028萬3,546.3元



		5

		利息

		940萬2,500元

		104年12月7日

		105年3月3日

		(88/366)

		3％

		6萬7,821.31元



		6

		違約金

		940萬2,500元

		105年3月4日

		111年7月19日

		(6+138/365)

		16％

		959萬5,186.85元



		7

		利息

		492萬5,000元

		104年12月30日

		105年3月23日

		(85/366)

		3％

		3萬4,313.52元



		8

		違約金

		492萬5,000元

		105年3月4日

		111年7月19日

		(6+138/365)

		16％

		502萬5,928.77元



		9

		利息

		800萬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88/365)

		3％

		5萬7,863.01元



		10

		違約金

		800萬元

		107年4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4+81/365)

		16％

		540萬4,054.79元



		


		


		


		


		


		


		


		4,636萬0,724.97元



		二、吳淑娟

		


		


		


		


		


		


		




		編號

		類別

		借款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週年利率

		應給付總額



		1

		利息

		376萬元

		103年5月28日

		104年1月29日

		(247/365)

		3％

		7萬6,333.15元



		2

		違約金

		376萬元

		104年1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7+171/365)

		16％

		449萬3,045.48元



		3

		利息

		470萬元

		103年6月4日

		104年1月29日

		(240/365)

		3％

		9萬2,712.33元



		4

		違約金

		470萬元

		104年1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7+171/365)

		16％

		561萬6,306.85元



		5

		利息

		2,770萬400元

		103年6月30日

		103年12月24日

		(178/365)

		3％

		40萬5,260.65元



		6

		違約金

		2,770萬400元

		103年12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07/365)

		1.2％

		251萬5,348.1元



		7

		利息

		1,100萬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88/365)

		3％

		7萬9,561.64元



		8

		違約金

		1,100萬元

		107年4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4+81/365)

		16％

		743萬575.34元



		


		


		


		


		


		


		


		2,070萬9,143.54元



		三、林慧宜

		


		


		


		


		


		


		




		編號

		類別

		借款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週年利率

		應給付總額



		1

		利息

		955萬元

		103年7月30日

		103年10月24日

		(87/365)

		3％

		6萬8,289.04元



		2

		違約金

		955萬元

		103年10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68/365)

		1.2％

		88萬6,344.66元



		3

		利息

		955萬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88/365)

		3％

		6萬9,073.97元



		4

		違約金

		955萬元

		103年11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37/365)

		16％

		1,168萬8,153.42元



		5

		利息

		985萬元

		104年12月30日

		105年3月3日

		(65/366)

		3％

		5萬2,479.51元



		6

		違約金

		985萬元

		105年3月4日

		111年7月19日

		(6+138/365)

		16％

		1,005萬1,857.53元



		


		


		


		


		


		


		


		2,281萬6,198.13元



		四、林慧音

		


		


		


		


		


		


		




		編號

		類別

		借款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週年利率

		應給付總額



		1

		利息

		955萬元

		103年7月30日

		103年10月24日

		(87/365)

		3％

		6萬8,289.04元



		2

		違約金

		955萬元

		103年10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68/365)

		1.2％

		88萬6,344.66元



		3

		利息

		955萬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88/365)

		3％

		6萬9,073.97元



		4

		違約金

		955萬元

		103年11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37/365)

		16％

		1,168萬8,153.42元



		5

		利息

		634萬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88/365)

		3％

		4萬5,856.44元



		6

		違約金

		634萬元

		107年4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4+81/365)

		16％

		428萬2,713.42元



		


		


		


		


		


		


		


		1,704萬0,430.95元



		五、楊美錦

		


		


		


		


		


		


		




		編號

		類別

		借款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週年利率

		應給付總額



		1

		利息

		860萬660元

		103年7月30日

		103年10月24日

		(87/365)

		3％

		6萬1,500.61元



		2

		違約金

		860萬660元

		103年10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68/365)

		1.2％

		79萬8,235.5元



		3

		利息

		408萬3,580元

		104年12月30日

		105年3月23日

		(85/366)

		3％

		2萬8,451.17元



		4

		違約金

		408萬3,580元

		105年3月24日

		111年7月19日

		(6+118/365)

		16％

		413萬1,464.17元



		


		


		


		


		


		


		


		501萬9,651.45元



		六、蔡馥羽

		


		


		


		


		


		


		




		編號

		類別

		借款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週年利率

		應給付總額



		1

		利息

		382萬6,000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88/365)

		3％

		2萬7,672.99元



		2

		違約金

		382萬6,000元

		103年11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37/365)

		16％

		468萬2,604.71元



		3

		利息

		74萬元

		103年5月28日

		104年1月29日

		(247/365)

		3％

		1萬5,023.01元



		4

		違約金

		74萬元

		104年1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7+171/365)

		16％

		88萬4,269.59元



		5

		利息

		70萬元

		103年6月4日

		104年1月29日

		(240/365)

		3％

		1萬3,808.22元



		6

		違約金

		70萬元

		104年1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7+171/365)

		16％

		83萬6,471.23元



		7

		利息

		862萬元

		104年11月15日

		105年2月3日

		(81/366)

		3％

		5萬7,231.15元



		8

		違約金

		862萬元

		105年2月4日

		111年7月19日

		(6+166/365)

		16％

		890萬2,452.6元



		


		


		


		


		


		


		


		1,541萬9,533.5元



		七、蔡汶含

		


		


		


		


		


		


		




		編號

		類別

		借款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週年利率

		應給付總額



		1

		利息

		121萬7,710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88/365)

		3％

		8,807.55元



		2

		違約金

		121萬7,710元

		107年4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4+81/365)

		16％

		82萬2,571.45元



		


		


		


		


		


		


		


		83萬1,379元









附表四：
		一、林慶智

		


		


		




		編號

		借　款　本　金

		違　約　金　 起　 算　日

		違 約 金
週年利率



		1

		477萬5,000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2

		1,964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3

		940萬2,500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4

		492萬5,000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5

		800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6

		計算至111年7月19日之利息、違約金抵充後餘額：
2,403萬5,725元

		


		




		


		計算式：
4,636萬0,725元－2,232萬5,000元＝2,403萬5,725元

		


		




		二、吳淑娟

		


		


		




		編號

		借　款　本　金

		違　約　金　 起　 算　日

		違 約 金
週年利率



		1

		147萬2,953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2

		184萬1,191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3

		2,770萬0,400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2％



		4

		1,100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三、林慧宜

		


		


		




		編號

		借　款　本　金

		違　約　金　 起　 算　日

		違 約 金
週年利率



		1

		955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2％



		2

		955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3

		985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4

		計算至111年7月19日之利息、違約金抵充後餘額：
796萬6,198元

		


		




		


		計算式：
2,281萬6,198元－1,485萬元＝796萬6,198元

		


		




		四、林慧音

		


		


		




		編號

		借　款　本　金

		違　約　金　 起　 算　日

		違 約 金
週年利率



		1

		955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2％



		2

		955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3

		634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4

		計算至111年7月19日之利息、違約金抵充後餘額：
504萬0,431元

		


		




		


		計算式： 
1,704萬0,431元－1,200萬元＝504萬0,431元

		


		




		五、楊美錦

		


		


		




		編號

		借　款　本　金

		違　約　金　 起　 算　日

		違 約 金
週年利率



		1

		860萬0,660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2％



		2

		110萬3,231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六、蔡馥羽

		


		


		




		編號

		借　款　本　金

		違　約　金　 起　 算　日

		違 約 金
週年利率



		1

		382萬6,000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2

		74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3

		70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4

		862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5

		計算至111年7月19日之利息、違約金抵充後餘額：
844萬4,534元

		


		




		


		計算式：
1,541萬9,534元－967萬5,000元＝844萬4,534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475號

  原      告  李金安



              柏邵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林樂怡

  上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李育錚律師

              張祐誠律師

  被      告  林慶智  

              吳淑娟  

              林慧宜  

              林慧音  

              楊美錦  

              蔡馥羽  

              蔡汶含  

  上7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許崇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4701號（併入本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就超過附表四所示部分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確認被告林慶智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

存在。

確認被告吳淑娟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

存在。

確認被告林慧宜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

存在。

確認被告林慧音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

存在。

確認被告楊美錦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

存在。

確認被告蔡馥羽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

存在。

確認被告蔡汶含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吳淑娟負擔3%、被告楊美錦負擔2%、被告蔡汶含

負擔1%，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256條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主張自民國103年起陸續向被告借款，並設定抵押權為擔保，因兩造口頭協議被告同意原告僅需先償還按年息3%計算之利息，暫毋庸返還本金，原告均有依協議清償利息，惟被告以抵押債權已屆清償期為由，向鈞院聲請拍賣抵押物，經鈞院以111年度司拍字第204號拍賣抵押物裁定（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准許，被告聲請強制執行併入鈞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事件執行。原告並無違約或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清償之情事，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並聲明：鈞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本院卷㈠第9-11頁）。訴狀送達後，原告以被告實際僅匯款新臺幣（下同）1億7,608萬0,850元，且原告已清償合計8,705萬元為由，追加確認之訴，並變更聲明為：先位聲明：鈞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備位聲明：確認被告實際匯款之1億7,608萬0,850元（追加狀誤為1億7,608萬0,830元），就原告已給付之8,705萬債權不存在（本院卷㈡第191-192頁）；嗣更正聲明為：㈠鈞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㈡確認被告林慶智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4,674萬2,500元債權中超過3,350萬6,541元部分不存在。㈢確認被告吳淑娟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4,716萬400元債權中超過3,165萬7,416元部分不存在。㈣確認被告林慧宜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2,895萬元債權中超過2,065萬5,053元部分不存在。㈤確認被告林慧音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2,544萬元債權中超過1,889萬8,438元部分不存在。㈥確認被告楊美錦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1,268萬4,240元債權中超過757萬6,491元部分不存在。㈦確認被告蔡馥羽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1,388萬6,000元債權中超過993萬0,110元部分不存在。㈧確認被告蔡汶含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121萬7,710元債權不存在。（本院卷㈡第279-281頁）；另就聲明㈠再更正為：鈞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4701號（併入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兩造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本院卷㈡第458頁）。原告追加確認之訴，係基於兩造間與原起訴事實相同之債權債務關係所生之爭執，堪認其請求之社會基礎事實同一，應予准許；原告更正聲明則係更正其事實上、法律上之陳述，非屬訴之變更，併此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103年5月28日、103年6月4日、103年6月30日、103年7月30日、103年8月29日、104年11月15日、104年12月7日、104年12月30日、107年2月1日先後向被告籌措款項新臺幣（下同）2億0,100萬元，被告實際僅匯款1億7,608萬0,850元（下稱系爭借款），原告並於103年6月26日、103年7月28日、103年8月28日、103年11月3日、104年11月5日（起訴狀漏載）、104年12月8日、104年12月28日、107年2月1日、以本院111年度司拍字第204號裁定附表所示不動產作為對被告所負2億0,100萬元債務之擔保，分別設定3,600萬元、3,600萬元、3,600萬元、1,100萬元、3,600萬元、3,600萬元、3,600萬元、4,800萬元之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嗣兩造對系爭借款之清償方式口頭協議後，被告同意原告暫毋庸返還本金，僅需先償還系爭借款3%年息，本金部分則視原告資力情況分批償付即可，兩造雖未以書面約定，然觀諸系爭不動產之他項權利證明書暨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示，均有明確記載兩造約定之利息（率）為「按年息百分之三計算」，且由系爭借款抵押權設定契約所載之清償日屆至時，被告長期未催告原告履行契約，且未實行抵押權等情，足以證明兩造係約定以年息3%計算利息。是以，兩造已變更系爭借款之清償方式，於原告繳清年息3%之情形下，系爭借款即無屆期，原告自無需給付違約金或遲延利息。

　㈡系爭借款自前開籌款日期起，至系爭執行名義作成之日（即111年8月19日）止，利息按年息3%計算，共計為4,223萬4,575元，原告依雙方協議，自103年起持續向被告繳納款項，原告已給付被告合計8,705萬元，已足償付至系爭執行名義作成時所生之利息，原告自無違約或已屆清償期而未清償之情事，惟被告無視兩造間之協議，遽以系爭借款已屆清償期，向鈞院聲請拍賣抵押物，致鈞院認定系爭借款屆期而作成系爭執行名義准予拍賣，洵非適法，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以系爭執行名義成立前有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鈞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4701號（併入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兩造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㈢另被告實際上僅匯款1億7,608萬0,850元，兩造自103年間即有債權債務往來，被告均要求原告先行提供本票、借據，並辦畢不動產抵押權設定後，始將款項匯至原告指定之帳戶，兩造並無約定仲介費及代書費應由原告負擔，且被告就相同債權對原告提起清償借款訴訟（鈞院111年度重訴字第477號，下稱另案訴訟㈠），被告於另案訴訟㈠準備程序時並不爭執以實際匯款金額為借款金額，故系爭借款金額仍應以被告實際匯款金額為準。又原告已陸續給付被告林慶智2,232萬5,000元、給付被告吳淑娟2,585萬5,000元、給付被告林慧宜1,485萬元、給付被告林慧音1,200萬元、給付被告楊美錦800萬元、給付被告蔡馥羽697萬5,000元、給付被告蔡汶含710萬5,000元【含原告於106年1月16日給付被告吳淑娟、蔡汶含各503萬元，依原告與被告吳淑娟、蔡汶含間鈞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52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下稱另案訴訟㈡）調解筆錄，被告同意該2筆503萬元，用作清償系爭借款】，原告給付之金額應先抵充利息，餘額再抵充本金，則原告尚欠被告之金額如民事更正訴之聲明暨準備㈡狀附件2所示，故本件亦有於執行名義成立前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原告亦據為債務人異議之訴之事由，並請求確認被告對原告之債權超過上述附件2所示本金部分不存在。

　㈣關於兩造間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載違約金，應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違約金，而非懲罰性違約金，倘鈞院認原告應給付違約金，因被告並未如數交付系爭借款予原告，實際上僅提供原告1億7,608萬0,850元，若違約金仍依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載利率高達週年利率36.5%或法定最高週年利率計算，無異使被告獲取暴利，並將對原告財務產生嚴重影響，且原告自103年10月1日至109年8月5日間合計已償付8,705萬元予被告，是請求鈞院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違約金，且至少應酌減至週年利率5%為適當。

　㈣聲明：⒈鈞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4701號（併入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兩造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⒉確認被告林慶智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4,674萬2,500元債權中超過3,350萬6,541元部分不存在。⒊確認被告吳淑娟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4,716萬400元債權中超過新臺幣3,165萬7,416元部分不存在。⒋確認被告林慧宜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2,895萬元債權中超過新臺幣2,065萬5,053元部分不存在。⒌確認被告林慧音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2,544萬元債權中超過1,889萬8,438元部分不存在。⒍確認被告楊美錦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1,268萬4,240元債權中超過新臺幣757萬6,491元部分不存在。⒎確認被告蔡馥羽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1,388萬6,000元債權中超過新臺幣993萬0,110元部分不存在。⒏確認被告蔡汶含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121萬7,710元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103年6月間透過居間介紹向被告陳稱因開發「臺中市高鐵新市鎮自辦市地重劃區」有資金需求需資金調度，遂以系爭不動產作為擔保，向被告借款2億2,100萬元【其中被告吳淑娟1,500萬元、被告蔡汶含500萬元已於另案訴訟㈡調解成立】。被告於103年6月起至107年2月1日止，陸續借款予原告2億0,100萬元。原告於103年至107年間陸續簽發本票交付予被告（鈞院109年度司票字第4871號附表一、二所示之本票金額1億9,100萬元、鈞院107年度司票字第8395號裁定所示之本票金額500萬元），兩造約定利息以月息1.5分計算（相當於週年利率18%），且原告自借款後，於103年至107年2月止均有依約繳納月息1.5分之利息，可證兩造約定之利率確實為18%，縱使與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記載之客觀內容不符，惟兩造既有上開協議存在，亦為系爭抵押權約定之一部分，仍應依兩造約定利率計算。又原告自107年2月1日起未支付利息，依兩造約定本即產生遲延利息及違約金，被告從未同意原告暫毋庸返還本金，或僅需先償還利息3%。本件原告僅有清償利息，迄今仍欠本金2億0,100萬元及利息、違約金未清償。

　㈡關於系爭借款本金，當時兩造約定仲介費及代書費應由借款人負擔，由被告直接支付給代書及仲介，故被告給付之仲介費及代書費均應計入借款金額；又原告於106年1月16日各還款503萬元予被告吳淑娟及蔡汶含是用來清償他筆借款，非清償系爭借款。 

　㈢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就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記載利息3%、遲延利息1.2%-36.5%、違約金1.2%-36.5%，系爭抵押權擔保範圍包含利息、遲延利息及違約金，除違約金外，被告亦得請求給付遲延利息，足見當事人有藉此約定懲罰未依約還款以強制履行債務為目的，此違約金之性質應為懲罰性違約金。另兩造係自願訂立借款契約及簽發本票擔保系爭借款，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原告不得事後任意指摘違約金之約定過高，且系爭借款違約金之性質，本有督促債務人履行之意，原告不得要求酌減。

　㈣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協議並簡化爭點如下（本院卷㈡第273-276頁、第426-427頁言詞辯論筆錄，並依本案相關卷證或判決格式做部分文字修正或增刪文句）：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於103年5月28日、103年6月4日、103年6月30日、103年7月30日、103年8月29日、104年11月15日、104年12月7日、104年12月30日、107年2月1日前後向被告林慶智等7人籌措款項2億100萬元（被告林慶智等7人實際僅匯款1億7,608萬0,850元，實際借款日期及金額如附表一借款日期、借款本金欄所示），並於103年6月26日、103年7月28日、103年8月28日、103年11月3日、104年11月5日、104年12月8日、104年12月28日、107年2月1日103年6月26日以本院111年度司拍字第204號裁定附表所示不動產作為對相對人所負2億100萬元債務之擔保，分別設定3,600萬元、3,600萬元、3,600萬元、1,100萬元、3,600萬元、3,600萬元、3,600萬元、4,800萬元之抵押權。

　⒉兩造於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記載之約定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及清償日如附表一各欄所示；兩造就系爭借款約定之違約金性質為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

　⒊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52號債務人異議之訴案件審理系爭債權中之2,000萬元，業經原告與被告吳淑娟、蔡汶含於112年2月7日調解成立，被告吳淑娟、蔡汶含同意將原告於該案民事起訴狀第2至3頁表格（即調解筆錄附表一）所主張還款金額作為調解筆錄附表二除該案借款外之其他借款之還款金額。

　㈡兩造爭執事項：

　⒈系爭借款約定之利息利率為何？

　⒉原告就系爭債權有無給付遲延或違反兩造約定之情形？

　⒊系爭債權是否尚未清償？如尚未清償，尚未清償之本金及利息數額為何？

　⒋原告主張撤銷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4701號（併入109年度司執字第91752號）兩造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有無理由？ 　　　　

四、法院之判斷：　　

　㈠兩造就系爭借款之本金、借款日期、清償日及約定之利息、

　　遲延利息、違約金，均如附表一各欄所示：

　⒈被告就系爭借款實際匯款金額僅為1億7,608萬0,850元（實

　　際借款日期及金額如附表一借款日期、借款本金欄所示）乙

　　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⒈前段），被告雖另提出

　　附件一、二、明細表、收據、抵押權設定契書、匯出匯款申

　　請書（本院卷㈡第349-355頁、第473-479頁）主張兩造約定

　　仲介費、代書費由原告負擔及預扣3個月18%之利息，惟原告

　　否認兩造約定由原告負擔仲介及代書費用，被告復未舉證證

　　明此約定存在，所辯尚難憑採。又自貸與金額中預扣利息，

　　該部分既未實際交付借用人，不能認為貸與本金之一部，故

　　利息先扣之消費借貸，其貸與之本金應以利息預扣後實際交

　　付借用人之金額為準（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10號判

　　決見解參照），準此，系爭借款之本金應以被告實際交付即

　　匯款之金額1億7,608萬0,850元為準，首先認定。

　⒉系爭抵押權設定時，兩造於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

　　約書（下稱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上記載系爭借款約定之

　　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及清償日如附表一各欄所示，有被

　　告提出之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在卷可憑（本院卷㈠第357-

　　363頁、第373-381頁、第395-403頁、第409-417頁、第423-

　　429頁、第443-455頁、第469-479頁、第485-493頁、第499-

　　505頁、第517-519頁、第525-531頁、第537-545頁），且為

　　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⒉前段）。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

　　書記載之項目，係兩造設定抵押權所擔保之內容，並具有公

　　示性，應足資作為認定系爭借款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及

　　清償期之依據。被告雖辯稱兩造就系爭借款係約定按月息1.

　　5分即週年利率18%計算利息云云，惟為原告所否認且核與系

　　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記載之上開客觀內容不符，被告復未能

　　舉證證明兩造間確有約定利息按週年利率18%計算之協議存

　　在，所辯難認有據。是兩造間就系爭借款所約定之利息、遲

　　延利息、違約金及清償日，堪認均如附表一各欄所示。

　㈡原告就系爭借款未於附表一所示清償日還款，已違反兩造就系爭借款清償日期之約定：

　　兩造就系爭借款約定之清償日如附表一清償日欄所示，業經認定如前，原告雖主張兩造口頭協議，原告持續繳納按年息3%計算之利息，被告同意原告暫毋庸返還本金，原告並無違約及逾期清償借款云云，惟為被告所否認，原告就此並未舉證證明兩造確有上開口頭協議，其主張自難憑採，則原告未依附表一所示清償日清償借款本金，已違反兩造關於系爭借款清償日之約定，堪以認定。

　㈢系爭借款清償期屆至後，被告得請求原告清償債務之數額：

　⒈被告於系爭借款清償期屆至後，僅得請求原告給付違約金，不得再請求原告給付利息及遲延利息：

　⑴依民法第233條第1項規定之意旨觀之，遲延後之金錢債務，僅得請求遲延利息，不得於遲延利息之外，再請求原債權之約定利息（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63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契約當事人以確保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約定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或不為適當之履行時，所應支付之違約金，除契約約定其為懲罰性之違約金外，概屬於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以免對債務人造成不利，觀諸民法第250條之規定及其修正理由自明。又違約金，有懲罰之性質，有損害賠償之性質，如為懲罰之性質，於債務人履行遲延時，債權人除請求違約金外，固得依民法第233條之規定，請求給付遲延利息及賠償其他之損害；如為損害賠償之性質，則應認為已就因遲延所生之損害，業依契約預定其賠償額，不得更依該條規定，請求遲延利息及賠償損害（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兩造就系爭借款約定之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及清償日分別如附表一各欄所示，業如前述，且兩造就系爭借款約定之違約金性質為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⒉後段），是依前揭說明，被告就遲延後之系爭借款，僅得請求原告給付違約金，不得再請求給付利息及遲延利息。

　⒉系爭借款約定之違約金，除附表一編號3、編號1、編號1、編號1所示借款外，其餘各借款約定之違約金，均有過高情事，應酌減至週年利率16%：

　⑴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依職權減至相當之數額，為

　　民法第252條所明定。而契約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

　　，應依一般客觀之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實際上所受

　　損害及債務人如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享受之一切利

　　益為衡量標準，庶符實情而得法理之平（最高法院95年度台

　　上字第109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系爭借款約定之違約金，除附表一編號3、編號1、編號1、編號1所示借款之違約金約定為週年利率1.2%外，其餘借款之違約金均約定為週年利率36.5%。本院審酌被告實際上所受損害，主要為原預期受償之時間延後所生之損害，參酌民法第205條規定：約定利率，超過週年16%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則就系爭借款約定按週年利率36.5%計算違約金部分，確有過高情事，與被告所受損害尚非相當，本院認均應酌減至週年利率16%，始為適當。至附表一編號3、編號1、編號1、編號1所示借款約定之違約金為週年利率為1.2%，則無過高情事而無酌減之必要。

　⒊原告就系爭借款之清償情形，分述如下：

　⑴按對於一人負擔數宗債務而其給付之種類相同者，如清償人

　　所提出之給付，不足清償全部債額時，由清償人於清償時，

　　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清償人不為前條之指定者，依左列之

　　規定，定其應抵充之債務：1.債務已屆清償期者，儘先抵充

　　。2.債務均已屆清償期或均未屆清償期者，以債務之擔保最

　　少者，儘先抵充；擔保相等者，以債務人因清償而獲益最多

　　者，儘先抵充；獲益相等者，以先到期之債務，儘先抵充。

　　3.獲益及清償期均相等者，各按比例，抵充其一部。清償人

　　所提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其依

　　前2條之規定抵充債務者亦同，民法第320條至第323條分別

　　定有明文。又系爭借款關於違約金之約定，與遲延利息同屬原預期受償之時間延後所生之損害，且被告就遲延後之系爭借款，僅得請求違約金而不得再請求利息及遲延利息，業如前述，故依兩造就系爭借款約定違約金之性質及其約定之真意，本院認就原告已提出之給付，應先充利息，次充損害賠償性質之違約金，如有餘額，再抵充系爭借款本金，兩造就抵充順序亦同此意見（本院卷㈡第272頁）。

　⑵兩造均同意以111年7月19日為系爭借款及清償金額之結算基

　　準日（本院卷㈡第426頁），又原告已提出如附表二所示之

　　給付，為被告所不爭執，並陳稱原告此部分已提出之給付總

　　額都是清償本件系爭借款（本院卷㈡第272頁、第426頁）。

　　則系爭借款應依附表一所示本金，自借款日至約定之清償日

　　，按約定利息欄所示利率（即週年利率3%）計算利息，並自

　　約定清償日之翌日起至111年7月19日結算基準日止，分別依

　　兩造約定之違約金週年利率1.2%及本院酌減後之違約金週年

　　利率16%計算違約金，原告提出之給付抵充利息及違約金

　　後，如有餘額再抵充系爭借款本金。

　⑶就被告林慶智、林慧宜、林慧音、蔡馥羽部分，原告已提出之給付如附表二編號1、3、4、6所示依序為2,232萬5,000元、1,485萬元、1,200萬元、697萬5,000元，則依附表一所示各筆借款本金，依上述計算方式計算之利息及至111年7月19日之違約金，如附表三類別利息欄、違約金欄所示，原告應給付被告林慶智、林慧宜、林慧音、蔡馥羽之利息及違約金總額，依序為4,636萬0,725元、2,281萬6,198元、1,704萬0,431元、1,541萬9,534元（計算式詳附表三，小數點以下均4捨5入，以下同），則原告提出予被告林慶智、林慧宜、林慧音、蔡馥羽之給付數額，均未逾至結算基準日止應給付被告林慶智、林慧宜、林慧音、蔡馥羽之利息及違約金總額，自無餘額可抵充借款本金，準此，原告並無清償附表一所示對被告林慶智、林慧宜、林慧音、蔡馥羽之借款本金。

　⑷就被告吳淑娟部分，原告已提出之給付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

　　為2,082萬5,000元，則依附表一所示各筆借款本金，依上述計算方式計算之利息及至111年7月19日之違約金，如附表三類別利息欄、違約金欄所示，原告應給付被告吳淑娟之利息及違約金總額為2,070萬9,144元（計算式詳如附表三），則原告提出予被告吳淑娟之給付數額，已逾應給付被告吳淑娟至結算基準日止之利息及違約金總額，其餘額為11萬5,856元（計算式：2,082萬5,000元－2,070萬9,144元＝11萬5,856元），應抵充系爭借款本金。又被告吳淑娟於另案訴訟㈡與原告於112年2月7日調解成立，被告吳淑娟同意將原告於該案民事起訴狀第2至3頁表格（即調解筆錄附表一）所主張還款金額作為調解筆錄附表二除該案借款外之其他借款之還款金額，有另案訴訟㈡調解筆錄及附表在卷可憑（本院卷㈡第175-181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⒊），被告吳淑娟並自承另案訴訟㈡調解筆錄第參項所指之還款金額是原告於106年1月16日清償之503萬元（本院卷㈡第425頁），則被告吳淑娟於另案訴訟㈡已同意原告於106年1月16日清償之503萬元係作為該案調解筆錄附表二除該案借款外之其他借款之還款金額，經比對該案調解筆錄附表二所示該案借款外之其他借款，即為本件之系爭借款，則被告吳淑娟於本訴中再為爭執辯稱原告上開日期給付之503萬元並非清償本件之系爭借款，自無可採。準此，原告就附表一所示對被告吳淑娟之系爭借款，已清償本金514萬5,856元（計算式：11萬5,856元＋503萬元＝514萬5,856元）。原告對被告吳淑娟負擔多宗債務，且原告未指定應抵充之債務，應依民法第322條所定之次序抵充。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借款，其約定之違約金經本院酌減為週年利率16%，高於編號3所示借款約定之違約金週年利率1.2%，對原告獲益最多，應儘先抵充，且因獲益相等，應各按比例抵充一部。至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借款於原告106年1月16日提出503萬元給付時尚未屆清償期，抵充次序為最後。是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借款本金抵充後餘147萬2,953元（計算式：376萬元－514萬5,856元×376萬元／846萬元＝147萬2,953元）、編號2所示之借款本金抵充後餘184萬1,191元（計算式：470萬元－514萬5,856元×470萬元／846萬元＝184萬1,191元）。

　⑸就被告楊美錦部分，原告已提出之給付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

　　為800萬元，則依附表一所示各筆借款本金，依上述計算方式計算之利息及至111年7月19日之違約金，如附表三類別利息欄、違約金欄所示，原告應給付被告楊美錦之利息及違約金總額為501萬9,651元（計算式詳如附表三），則原告提出予被告楊美錦之給付數額，已逾應給付被告楊美錦至結算基準日止之利息及違約金總額，其餘額為298萬0,349元（計算式：800萬元－501萬9,651元＝298萬0,349元），應抵充系爭借款本金。原告對被告楊美錦負擔多宗債務，且原告未指定應抵充之債務，應依民法第322條所定之次序抵充。而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借款，其約定之違約金經本院酌減為週年利率16%，高於編號1所示借款約定之違約金週年利率1.2%，對原告獲益最多，應儘先抵充。是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借款本金抵充後餘110萬3,231元（計算式：408萬3,580元－298萬0,349元＝110萬3,231元）。

　⑹就被告蔡汶含部分，原告已提出之給付如附表二編號7所示為207萬5,000元，則依附表一所示借款本金，依上述計算方式計算之利息及至111年7月19日之違約金，如附表三類別利息欄、違約金欄所示，原告應給付被告蔡汶含之利息及違約金總額為83萬1,379元（計算式詳如附表三），則原告提出予被告蔡汶含之給付數額，已逾應給付被告蔡汶含至結算基準日止之利息及違約金總額，其餘額124萬3,621元（計算式：207萬5,000元－83萬1,379元＝124萬3,621元），應抵充系爭借款本金，已足額清償附表一所示被告蔡汶含對原告之系爭借款，是原告就附表一所示對被告蔡汶含之借款債務，已清償完畢。

　⒋從而，原告尚欠被告林慶智、吳淑娟、林慧宜、林慧音、楊

　　美錦、蔡馥羽等6人之借款本金及計算至結算基準日止之利

　　息、違約金抵充後餘額，如附表四借款本金欄、計算至111

　　年7月19日之利息、違約金抵充後餘額欄所示（計算式詳附

　　表四），並應自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就借

　　款本金按違約金週年利率欄所示利率計算違約金。

　㈣原告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部分：

　⒈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2項前段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須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之。經查，被告以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就原告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經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而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執行程序尚未終結，業據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查核屬實，原告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程序上為合法。

　⒉被告所執之系爭執行名義係拍賣抵押物裁定，無確定判決之同一效力，原告得以執行名義成立前，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而所謂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例如清償、提存、抵銷、免除、混同、債權讓與、債務承擔、更改、消滅時效完成、解除條件成就、契約解除或撤銷、另訂和解契約，或其他類此之情形。所謂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例如債權人同意延期清償、債務人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等（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899號裁判要旨參照）。

　⒊原告主張兩造口頭協議，原告持續繳納按年息3%計算之利息，被告同意原告暫毋庸返還本金乙情，業據本院判斷難以憑採如前所述，則原告據此為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並無可採；原告另主張系爭借款本金應以被告實際匯款金額為準及原告已部分清償等事由，亦經本院判斷如前，被告對原告之系爭債權餘額如附表四所示，則被告以系爭執行名義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就逾附表四所示部分，有債權不成立及消滅之事由，原告據此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核屬有據，系爭執行事件就逾附表四所示部分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㈤原告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部分：　　　　

　⒈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

　　，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予以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裁判意旨參照）。被告以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原告之財產，兩造間就被告對原告之系爭借款債權之存否有爭執，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原告自有提起本件確認訴訟之法律上利益。

　⒉經查：被告對原告之系爭債權餘額如附表四所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請求確認被告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存在，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請求撤銷系爭事件逾附表四所示部分之強制執行程序暨請求確認被告對原告如附表一所示債權超過附表四部分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其餘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之基礎已為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文爵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建分

附表一：

一、林慶智        編號 借款本金 設定擔保債權額 借 款 日 期 清　　償　 日 約定利息 遲　延 利　息 違約金 1 477萬5,000元 600萬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3% 36.50% 36.50% 2 1,964萬元 2,400萬元 104年11月15日 105年2月3日 3% 36.50% 36.50% 3 940萬2,500元 1,800萬元 104年12月7日 105年3月3日 3% 36.50% 36.50% 4 492萬5,000元 1,800萬元 104年12月30日 105年3月23日 3% 36.50% 36.50% 5 800萬元 1,200萬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3% 36.50% 36.50% 共4,674萬2,500元        二、吳淑娟        編號 借款本金 設定擔保債權額 借 款 日 期 清　　償　 日 約定利息 遲　延 利　息 違約金 1 376萬元 900萬元 103年5月28日 104年1月29日 3% 36.50% 36.50% 2 470萬元  103年6月4日     3 2,770萬0,400元 3,600萬元 103年6月30日 103年12月24日 3% 1.20% 1.20% 4 1,100萬元 1,800萬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3% 36.50% 36.50% 共4,716萬0,400元        三、林慧宜        編號 借款本金 設定擔保債權額 借 款 日 期 清　　償　 日 約定利息 遲　延 利　息 違約金 1 955萬元 1,200萬元 103年7月30日 103年10月24日 3% 1.20% 1.20% 2 955萬元 1,200萬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3% 36.50% 36.50% 3 985萬元 1,200萬元 104年12月30日 105年3月3日 3% 36.50% 36.50% 共2,895萬元        四、林慧音        編號 借款本金 設定擔保債權額 借 款 日 期 清　　償　 日 約定利息 遲　延 利　息 違約金 1 955萬元 1,200萬元 103年7月30日 103年10月24日 3% 1.20% 1.20% 2 955萬元 1,200萬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3% 36.50% 36.50% 3 634萬元 1,200萬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3% 36.50% 36.50% 共2,544萬元        五、楊美錦        編號 借款本金 設定擔保債權額 借 款 日 期 清　　償　 日 約定利息 遲　延 利　息 違約金 1 860萬0,660元 1,200萬元 103年7月30日 103年10月24日 3% 1.20% 1.20% 2 408萬3,580元 600萬元 104年12月30日 105年3月23日 3% 36.50% 36.50% 共1,268萬4,240元        六、蔡馥羽        編號 借款本金 設定擔保債權額 借 款 日 期 清　　償　 日 約定利息 遲　延 利　息 違約金 1 382萬6,000元 600萬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3% 36.50% 36.50% 2 74萬元 200萬元 103年5月28日 104年1月29日 3% 36.50% 36.50% 3 70萬元  103年6月4日  3% 36.50% 36.50% 4 862萬元 1,200萬元 104年11月15日 105年2月3日 3% 36.50% 36.50% 共1,388萬6,000元        七、蔡汶含        編號 借款本金 設定擔保債權額 借 款 日 期 清　　償　 日 約定利息 遲　延 利　息 違約金 1 121萬7,710元 600萬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3% 36.50% 36.50% 121萬7,710元        



附表二：

編號 原告 被告給付總額 1 林慶智 2,232萬5,000元 2 吳淑娟 2,082萬5,000元 3 林慧宜 1,485萬元 4 林慧音 1,200萬元 5 楊美錦 800萬元 6 蔡馥羽 697萬5,000元 7 蔡汶含 207萬5,000元 



附表三：

一、林慶智        編號 類別 借款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週年利率 應給付總額 1 利息 477萬5,000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88/365) 3％ 3萬4,536.99元 2 違約金 477萬5,000元 103年11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37/365) 16％ 584萬4,076.71元 3 利息 1,964萬元 104年11月15日 105年2月3日 (81/366) 3％ 13萬0,396.72元 4 違約金 1,964萬元 105年2月4日 111年7月19日 (6+166/365) 16％ 2,028萬3,546.3元 5 利息 940萬2,500元 104年12月7日 105年3月3日 (88/366) 3％ 6萬7,821.31元 6 違約金 940萬2,500元 105年3月4日 111年7月19日 (6+138/365) 16％ 959萬5,186.85元 7 利息 492萬5,000元 104年12月30日 105年3月23日 (85/366) 3％ 3萬4,313.52元 8 違約金 492萬5,000元 105年3月4日 111年7月19日 (6+138/365) 16％ 502萬5,928.77元 9 利息 800萬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88/365) 3％ 5萬7,863.01元 10 違約金 800萬元 107年4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4+81/365) 16％ 540萬4,054.79元        4,636萬0,724.97元 二、吳淑娟        編號 類別 借款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週年利率 應給付總額 1 利息 376萬元 103年5月28日 104年1月29日 (247/365) 3％ 7萬6,333.15元 2 違約金 376萬元 104年1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7+171/365) 16％ 449萬3,045.48元 3 利息 470萬元 103年6月4日 104年1月29日 (240/365) 3％ 9萬2,712.33元 4 違約金 470萬元 104年1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7+171/365) 16％ 561萬6,306.85元 5 利息 2,770萬400元 103年6月30日 103年12月24日 (178/365) 3％ 40萬5,260.65元 6 違約金 2,770萬400元 103年12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07/365) 1.2％ 251萬5,348.1元 7 利息 1,100萬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88/365) 3％ 7萬9,561.64元 8 違約金 1,100萬元 107年4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4+81/365) 16％ 743萬575.34元        2,070萬9,143.54元 三、林慧宜        編號 類別 借款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週年利率 應給付總額 1 利息 955萬元 103年7月30日 103年10月24日 (87/365) 3％ 6萬8,289.04元 2 違約金 955萬元 103年10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68/365) 1.2％ 88萬6,344.66元 3 利息 955萬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88/365) 3％ 6萬9,073.97元 4 違約金 955萬元 103年11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37/365) 16％ 1,168萬8,153.42元 5 利息 985萬元 104年12月30日 105年3月3日 (65/366) 3％ 5萬2,479.51元 6 違約金 985萬元 105年3月4日 111年7月19日 (6+138/365) 16％ 1,005萬1,857.53元        2,281萬6,198.13元 四、林慧音        編號 類別 借款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週年利率 應給付總額 1 利息 955萬元 103年7月30日 103年10月24日 (87/365) 3％ 6萬8,289.04元 2 違約金 955萬元 103年10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68/365) 1.2％ 88萬6,344.66元 3 利息 955萬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88/365) 3％ 6萬9,073.97元 4 違約金 955萬元 103年11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37/365) 16％ 1,168萬8,153.42元 5 利息 634萬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88/365) 3％ 4萬5,856.44元 6 違約金 634萬元 107年4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4+81/365) 16％ 428萬2,713.42元        1,704萬0,430.95元 五、楊美錦        編號 類別 借款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週年利率 應給付總額 1 利息 860萬660元 103年7月30日 103年10月24日 (87/365) 3％ 6萬1,500.61元 2 違約金 860萬660元 103年10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68/365) 1.2％ 79萬8,235.5元 3 利息 408萬3,580元 104年12月30日 105年3月23日 (85/366) 3％ 2萬8,451.17元 4 違約金 408萬3,580元 105年3月24日 111年7月19日 (6+118/365) 16％ 413萬1,464.17元        501萬9,651.45元 六、蔡馥羽        編號 類別 借款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週年利率 應給付總額 1 利息 382萬6,000元 103年8月29日 103年11月24日 (88/365) 3％ 2萬7,672.99元 2 違約金 382萬6,000元 103年11月25日 111年7月19日 (7+237/365) 16％ 468萬2,604.71元 3 利息 74萬元 103年5月28日 104年1月29日 (247/365) 3％ 1萬5,023.01元 4 違約金 74萬元 104年1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7+171/365) 16％ 88萬4,269.59元 5 利息 70萬元 103年6月4日 104年1月29日 (240/365) 3％ 1萬3,808.22元 6 違約金 70萬元 104年1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7+171/365) 16％ 83萬6,471.23元 7 利息 862萬元 104年11月15日 105年2月3日 (81/366) 3％ 5萬7,231.15元 8 違約金 862萬元 105年2月4日 111年7月19日 (6+166/365) 16％ 890萬2,452.6元        1,541萬9,533.5元 七、蔡汶含        編號 類別 借款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週年利率 應給付總額 1 利息 121萬7,710元 107年2月1日 107年4月29日 (88/365) 3％ 8,807.55元 2 違約金 121萬7,710元 107年4月30日 111年7月19日 (4+81/365) 16％ 82萬2,571.45元        83萬1,379元 



附表四：

一、林慶智    編號 借　款　本　金 違　約　金　 起　 算　日 違 約 金 週年利率 1 477萬5,000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2 1,964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3 940萬2,500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4 492萬5,000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5 800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6 計算至111年7月19日之利息、違約金抵充後餘額： 2,403萬5,725元    計算式： 4,636萬0,725元－2,232萬5,000元＝2,403萬5,725元   二、吳淑娟    編號 借　款　本　金 違　約　金　 起　 算　日 違 約 金 週年利率 1 147萬2,953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2 184萬1,191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3 2,770萬0,400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2％ 4 1,100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三、林慧宜    編號 借　款　本　金 違　約　金　 起　 算　日 違 約 金 週年利率 1 955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2％ 2 955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3 985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4 計算至111年7月19日之利息、違約金抵充後餘額： 796萬6,198元    計算式： 2,281萬6,198元－1,485萬元＝796萬6,198元   四、林慧音    編號 借　款　本　金 違　約　金　 起　 算　日 違 約 金 週年利率 1 955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2％ 2 955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3 634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4 計算至111年7月19日之利息、違約金抵充後餘額： 504萬0,431元    計算式：  1,704萬0,431元－1,200萬元＝504萬0,431元   五、楊美錦    編號 借　款　本　金 違　約　金　 起　 算　日 違 約 金 週年利率 1 860萬0,660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2％ 2 110萬3,231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六、蔡馥羽    編號 借　款　本　金 違　約　金　 起　 算　日 違 約 金 週年利率 1 382萬6,000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2 74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3 70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4 862萬元 111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16％  5 計算至111年7月19日之利息、違約金抵充後餘額： 844萬4,534元    計算式： 1,541萬9,534元－967萬5,000元＝844萬4,534元   









　　　　　　　　　　　　　　　　



